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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您好!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公共财政体系正面临日

益严峻的考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不仅冲击财政收支平衡，也凸显了适应

与减缓行动的资金缺口。在此背景下，如何设计兼具效率与公平的财政政

策工具，有效引导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

议题。

本期“封面文章”聚焦“公共财政与气候变化”，系统探讨了气候风

险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多重影响，分析了碳定价在筹集气候资金方面的关键

作用及其收入分配模式对财政平衡的影响，并剖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在气候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与改革方向。

“百家灼见”栏目围绕绿色财税体系展开讨论：首篇梳理我国绿色税

制的发展历程、现状与不足，提出构建现代绿色税收体系的政策建议；第

二篇审视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成效与问题，从范围拓展、责任落实、全生命

周期管理及绩效评价四方面提出优化思路；第三篇通过比较德国、加拿大

和瑞士的碳定价收入分配实践，提炼出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治理效能三

维度的经验启示，探索中国适用路径；第四篇从税制结构、支出规则与消

费激励三方面，提出推动绿色转型从“项目式推进”迈向“体制化转变”

的系统建议。

 “政策洞见”栏目聚焦绿证与绿电交易机制，在分析我国绿证体系发

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二级市场、促进绿证与CCER融

合、明确转型金融属性、激励消费端参与等完善建议，旨在进一步激活绿

证市场活力。

“政策纪事”栏目回顾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的起源与发

展，并分析了其在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升绿色资产国际认可度方面的实

际成效与未来应用前景。

此外，“央行与监管机构政策追踪”栏目为您梳理了2025年6月至9

月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可持续金融与气候政策领域的最新动态，涵盖信息披

露、反“洗绿”、分类目录、气候风险等多个前沿领域。

期望本期季刊能够一如既往地为您带来理论思考和实践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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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尊敬的读者：

　　您好！

诚挚地邀请您向本刊投稿，分享您的观点、经验和案例，与我们一

起探索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和创新。

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邮箱：mgf@nsd.pku.edu.cn，并在邮件标题

中注明“投稿”。我们将安排专人负责稿件的收集和反馈。请勿一稿多投。 

稿件要求：

1. 主题聚焦于气候政策、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碳市场等相关领域； 

2. 形式以观点文章、研究文章、案例分析等为主； 

3. 字数在4000-6000之间； 

4. 请注明您的姓名、单位、职务及邮箱。

期待您的投稿，并期待与您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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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文 章

公共财政与气候变化：核心议题与
政策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公共

财政问题。无论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投资，还是

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都会通过多条渠道影响

一国的财政收支平衡，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甚至

是公共财政可持续的重大挑战。

公共财政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对于是否能推行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有重要影响。如何通过设计和制

定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政策组合，以实现减排目标、

最小化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是各国政策面临的巨

大挑战。

一、气候变化是公共财政可持续性
的重大挑战

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严重影响财

政收支平衡。一方面，气候灾害致使实体经济受损，

影响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气候灾害迫使政府增加

了灾中应急管理、灾后重建和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的财政投入。这可能会挤占教育、医疗等关键公

共服务，也可能加剧财政脆弱性。

首先，极端天气事件对部分国家的财政稳健性

影响显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全球范围内，

干旱导致财政收入平均下降约 3.4%，政府债务规模

平均上升 0.73%；与发达国家相比，干旱、暴风和

洪水等气候冲击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影

响尤为严重（Fuje & Yao 2023）。Lis 和 Nickel

（2010）基于 1985 至 2007 年间 138 个经济体的

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大规模的极端天气事件会使一

国的财政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下降 0.23% 至 1.4%，

且这一影响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更为显著。Heipertz

和 Nickel（2008）对自 1990 年以来欧盟与美国的

若干极端天气案例进行研究，估算极端天气事件造

成的公共财政总成本（包括直接与间接成本）约占

GDP 的 0.3% 至 1.1%。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极端气候造成频繁

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等），即“气候脆弱

性”较高的国家，不仅导致 GDP 损失和财政负担

加重（例如自然灾害后的重建费用），还会提升外

部借贷成本。例如，Cevik 和 Jalles（2020）基

于 1995 至 2017 年间 98 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

各国“气候脆弱性”对主权债券收益率和利差的影

响。研究发现，控制传统上影响主权风险的因素后，

气候脆弱性对政府借款成本有显著影响：受气候变

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其债券收益率和利差高于那些

对气候风险更具韧性的国家；而且，较高的气候脆

弱性与更高的主权债券违约率相关。

其次，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如建设更安全、

更可持续的建筑与基础设施）对许多国家来说也是

巨大的财政压力。根据 UNEP（2024），发展中国

家每年所需的适应资金高达 1900 亿至 3600 亿美

元。其中大部分资金需要依赖公共财政支持。根据

CPI 气候融资追踪，当前适应性融资中 98% 来自于

公共部门。世界银行同样指出，发展中国家在适应

领域的资金缺口尤为巨大（World Bank 2021）。

许多国家急需进行大规模的气候适应性投资，但由

于财政紧张，往往难以实现这些投资，从而更容易

受到洪水、干旱等气候事件的冲击，陷入气候危机

与财政危机的双重困境。目前，许多国家已深陷气

候与债务的双重危机之中，气候与债务相互强化，

例如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厄瓜多尔、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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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

最后，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也可能增加财

政负担。实现气候缓解目标（例如可再生能源、电化、

节能以及碳捕获）所需总投资巨大，例如根据国际

能源署（IEA）估算，在净零排放情景下全球能源

投资将从当前的每年 2 万亿美元增加一倍以上——

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 以上增幅。

无论是新能源、绿色交通基础设施，还是碳捕集、

利用和存储（CCUS）等气候技术项目，通常需要

高额的前期投入，投资回报期长且财务回报率相对

较低，难以吸引私人资本，任由市场机制运作，则

供给将不足。因此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的支

持，包括绿色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例如氢气管道

以及碳捕获与封存管道、高压输电线路用于连接不

同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站点，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站，

以及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和支持。根据 De Mooij

与 Gaspar（2023）的分析，高收入国家的私营部

门更为发达，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约为 15%，

意味着减缓气候变化的财政成本在这些国家约为

GDP 的 0.2%；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投资（包

括国有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可能高达 60%，

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公共部门成本会高得多。Ruud 

de Mooij 与 Vítor Gaspar（2024）的研究认为，

在这些国家电力部门的大部分份额由公共部门掌控，

但将低碳转型的投资成本分摊到更高的用户价格中

（例如，提高电费）的做法仍将比从公共预算中补

贴低碳投资更为高效，因为这避免了偏袒电力部门、

而牺牲其它部门的利益，有助于促进资本与其他资

源在各部门的有效配置，而非偏袒电力部门而牺牲

其他部。

二、碳定价是筹集气候资金的关键
政策工具

碳定价通过价格信号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

内部化，使得排放主体需承担相应的排放成本，既

激励减排行为，又为气候行动提供可持续资金来

源。尽管这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损

失及相应的财政收入下降（例如企业所得税、资源

税下降），但同时也为公共财政开辟了新的收入来

源。根据国际组织预测，若要在 2050 年实现全球

净零排放，各国的碳价格需达到 180-250 美元 /

吨。IMF（2023）预测，在此背景下到 2030 年

为止，碳定价预计将为大多数国家带来约占 GDP

的 0.7% 至 3% 的财政收入。

具体而言，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如美国及部分

欧洲国家）中，当碳价接近 150 美元 / 吨时，碳定

价的相关财政收入通常占 GDP 的 1% 至 1.5%；

而中低收入国家的碳价往往较低，例如尼日利亚、

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碳价不足 50 美元 / 吨，

其碳定价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足 1%。在中国、

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碳定价收入

则可达到或超过 2% 的 GDP。其他研究也支持这

一结论。例如，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21）基于模拟估算指出，

通过降低化石能源补贴并全面实施碳定价措施，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27 个国家中，相关财政

收入可达到或超过 GDP 的 2%。

然而，由于碳定价机制直接向私人部门征收税

费，其推行面临较大阻力。此外，高碳价往往加剧

收入分配不平等，因为碳定价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

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更重要的是，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的治理能力

相对有限，公众不相信政府可以实施有效的再分配

政策以弥补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因而对碳定价政

策的接受度较低。

在这种背景下，碳定价措施的社会接受度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碳定价收入的使用方式。“专款专

用”的做法较容易获得公众支持，而如果收入被纳

入“统收统支”且用途不透明，则更容易引发社会

质疑和政治反对。许多研究比较了碳税收入在经济

效率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同使用方式：普遍性的转

移支付（即对所有家庭无差别发放等额红利）可能

有助于提高政治接受度；针对具有气候和环境效益

的投资（如新能源基础设施和绿色研发）也可能作

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获得选民支持；降低个人和企

业所得税通常能带来显著的效率收益（改善劳动和

投资激励，降低避税动机），但这类收益往往更偏

向高收入家庭（例如，低收入家庭可能不缴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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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例如，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气候行动激励

金”将 90% 的碳定价收入直接返还给居民，确保

了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获得净收益；瑞典则通过将

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劳动税，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

效率的“双重红利”。

三、气候政策组合影响财政平衡以
及公共债务可持续性

虽然碳定价能获得财政收入，但同时也会对总

产出造成影响，其影响大小取决于各国的经济结构。

例如 UN-ECLAC（2022）研究显示，对于依赖

化石能源出口的国家而言，即便实施足够有力的碳

价，碳定价相关财政收入仍不能抵消其它财政收入

下降的影响，因此会导致公共债务显著增长。

事实上，气候政策通过多个渠道影响财政收入

和财政支出。如何制定气候政策组合，能在减排的

同时最小化其对一国经济和财政平衡的负面影响，

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IMF（2023）的分析显示，

在一个典型情景中，到 2050 年，发达经济体和新

兴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将上升 10-15

个百分点（相当于目前至 2050 年平均每年赤字占

GDP 比重增加 0.4 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

在全球排放量中占据显著份额。气候政策组合预计

导致的债务增加幅度与发达经济体相似，据估算，

至 2050 年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

这对于财政空间较大的发达经济体而言是合适的

政策组合，但对于财政空间较小的经济体，则需优

先调整财政支出（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增加财

政收入，以维持债务可持续性。由于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面临的融资成本更高，债务的增长对于

那些已经面临高公共债务的经济体而言是更大的挑 

战①。

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以及政策机构也做了类似

研 究。Jean Pisani-Ferry 与 Selma Mahfouz

（2023）研究了法国遵循不同政策实现减排的情

景下，法国的公共债务走势。作者假定政府将对家

庭与企业，尤其是建筑领域的低碳投资提供大量

财政支持。在此情景下，至 2040 年债务占 GDP

比率上升约 25 个百分点，其中约一半归因于公共

支出增长，另一重要部分来自模型中经济增长放

缓导致的税收减少。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 

2021）展示了为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而在

税收与支出方面采取不同情景的财政影响。其关键

假设包括碳定价、燃料消费税收入的损失，以及政

府对住宅建筑保温与热泵的绿色补贴。在 OBR 的

中性情景（不引入道路使用费且对绿色建筑提供

50% 补贴）下，2050 年债务占 GDP 比率上升约

21 个百分点；但在引入道路使用费并缩减补贴的

情景下，2050 年债务率反而下降超过 10 个百分点。

这显示不同政策组合的影响很大。

四、央地财政关系与气候治理困局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收、支出以及与

监管等领域共同承担责任，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

政策都需要有效的政府间合作。例如，适应措施往

往具有高度地域特定性，并依赖地方的信息与治理

优势，地方政府更能有效推进如城市防洪、农业适

应等针对性政策。在减缓领域，尽管因外部性和规

模经济效应显著常被视为中央政府责任，但研究表

明，超过四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于建筑、交通、废

弃物管理和土地利用等通常由地方政府监管或提供

服务的领域（Oates 1999；Martinez-Vazquez 

2021）。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减缓政策选择，如

建筑能效标准、公共交通规划和可再生能源推广，

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减排成效。然而，多项研究表

明，许多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气候行动领域的

权责划分仍缺乏清晰且稳定的法律或制度依据，导

致地方政府在未获得相应税权与长期财政保障的情

况下，被要求承担大量气候相关的支出责任。这种

非制度化的权责划分安排使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

倾向于依赖短期行政措施来完成上级任务，而非进

行长期与可持续的气候投资（Martinez-Vazquez 

2021；Smoke & Cook 2022；IPCC 2022）。

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

①	值得注意的是，若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则代价更高昂。据估算，每延迟一年实施碳定价，将导致公共债务额外增加相当于GDP的0.8%-2.0%（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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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

境。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全国 86% 的财政支出，

其中节能环保领域更是高达 97%，但其收入仅占

全国总量的 54%（财政部 2025）。这种财政纵向

失衡使地方在推进气候项目时资金压力巨大。例如

中国某省 2019–2021 年城市内涝治理投资中，

近 99% 的投资需由市县政府自筹，导致部分防洪

排涝工程进展缓慢（赖行健、魏劭琨 2022）。当

中央的减排目标层层分解后，缺乏足够财政资源和

技术支持的地方政府往往只能选择成本最低、见效

最快的行政手段。例如，2021 年下半年多个省份

为完成中央下达的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采取拉

闸限产限电的措施，造成供应链紊乱和经济损失（王

文，赵越 2021）。与此同时，若缺乏中央顶层设

计与配套资金保障，全国的低碳转型可能加剧部分

地区的财政失衡：煤炭依赖度高的省份（如山西）

因产业下行导致税基萎缩，既削弱其减排投入能力，

也挤压社会保障与产业升级的财政空间，形成“减

排—减收—减支”的连锁反应（北大国发院课题组

2025）。

鉴于上述问题，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明确的

责任划分必须与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相匹配，

以确保地方政府“有钱办事”。一是通过赋予地

方政府适当的绿色税费自主权——如资源税、环

境税——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二是通过设立专项转

移支付有效补偿地方政府因治理跨区域外部性而产

生的成本，从而引导和激励地方气候行动；三是鼓

励地方政府发行绿色债券为地方气候基础设施项目

融资。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发达经济

体的地方政府已成功利用绿色债券降低气候项目

的融资成本（EPA 2025；GFI 2025；Machiels 

2024）。

综上所述，公共财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

面临多重约束。极端气候事件不仅削减了财政收入，

还增加了财政支出，可能加剧适应和减排所需投资

的资金缺口。此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

系若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削弱气候治理政

策的实施效果。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因此，如何设计合理的政策组合，以实现减排目标，

并将经济和政治成本降至最低，是各国政府面临的

重大挑战。

（执笔人：何晓贝  李丽娜）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G-LAB封面文章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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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灼 见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我

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实施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税收作为国家

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支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我国绿色税制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我国绿色税制的发展历程

1. 起步阶段（1978—1991 年）。改革开放初

期，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我国通过建立健全

涉外税制、国营企业“利改税”、工商税制全面改

革等，恢复建立复合税收体系。然而，经济发展和

产业转移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为此，我国

1979 年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首开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先河；1978 年试行并于 1982 年

正式实施排污收费制度；1983 年 12 月，全国环境

保护第二次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是我国必须长期坚

持的一项基本国策，随后相继出台《水污染防治法》

（1984 年）、《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至 1991 年期间，烧油特别税、车船使用税、耕地

占用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与环

境保护相关的税种陆续设立，并体现出一定的环境

保护意图。

2. 稳进阶段（1992—2012 年）。随着改革开

放向前推进，为促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分税制”和以流转

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改革

开放提供税收支持。这个阶段我国环境污染的负外

部性加强，能源生产、消费总量激增，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相应扩大。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环境保护列为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之一。1992 年国务院

批准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按

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逐步开征资源利用补偿费，

并开展对环境税的研究。制定不同行业污染物排放

的时限标准，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1994 年我

国取消了盐税、烧油特别税，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

大至煤炭、天然气、石油等 7 类；2008 年在消费

税中增加航空煤油、石脑油等税目，并提高成品油

消费税税率；2011 年，国务院修改了《资源税暂行

条例》，就此开启从价计征和资源税扩围改革的新

篇章。党的十八大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系统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

调难题。绿色税制对环境保护的引导作用愈加明显，

在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调整中，不断突

出对环境保护行为的鼓励、对污染产品或行为的限

制。

3. 提速阶段（2013 年以后）。党的十八大以来，

付广军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浅论我国绿色税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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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

设步伐，大力推动绿色发展。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求调整消费税征收范

围、环节、税率，加快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逐步

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2015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2018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推进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六大原则”，加快

构建生态文明“五大体系”。2021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完善财税价格

政策，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新能源和清洁能

源车船税收优惠，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

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对发挥财税政

策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的支撑作用以及

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引导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围绕绿色主题加速

推进系列税收改革，相关税收征收依据相继由行政

法规上升为法律，税收优惠政策也不断增多。在助

力生态涵养方面：2016 年开启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

作，水资源费改税，将地表水和地下水纳入征税范

围，适当提高税额标准；2018 年发布《耕地占用税

法》，将耕地占用税征收依据从行政法规上升为法

律；2019 年发布《资源税法》，为绿水青山拉起一

张坚固的“保护网”。在实现环境治理方面，2018

年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建立起“多排多征、

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税收调节机制。在推动绿

色转型方面：发挥消费税“寓限于征”的税制特点，

连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额，提高卷烟批发环节消

费税税率；对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

等项目所得实行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

对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购置

用在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

定比例给予企业所得税税额抵免；对综合利用资源

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时减计收入；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从事再生资源回收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再生资源，可选

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 征收率计缴增值税；

对新型墙体材料、风力发电、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

劳务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

税；等等。

（二）我国绿色税制的现状

我国将构造系统化、法治化的绿色税收体系作

为税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推动构建多个税种“多

税共治”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现代绿

色税收治理体系。现今，绿色税制雏形初现，即以

环境保护税为主体，以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为重点，以消费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

烟叶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等相关税种及

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为辅助，涵盖资源开采、生产、

流通、消费、排放 5 大环节，包含推进传统税制全

面“绿化”转型过程中所征收的各税种及所制定的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可概括为“三个层级”“四

类优惠”。

“三个层级”包括：一是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

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使排污单位承担必要的污染治

理成本，引导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减少污染物排放；

二是以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为重

点，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实现对有限

自然资源的保护，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三是以消费税、

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为辅

助，提高污染行为制造者的税负或给予绿色经济行

为相应的税收优惠，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选择有利

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四

类优惠”包括支持环境保护、促进节能环保、鼓励

资源综合利用和推动低碳产业发展四个方面的绿色

税收优惠政策，以正向引导推动绿色产业加快发展、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我国现行绿色税制存在的不足

（一）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较窄，优惠门槛偏高

环境保护税是我国绿色税制的核心税种，但在

实践过程中，税基覆盖不全面和优惠政策可及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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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削弱了其在环境治理和绿色转

型中的预期效能。一方面，税基覆盖不全面体现为

应税污染物的范围较窄。目前，部分挥发性有机物

（VOCs）、微塑料等新兴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排

放未被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同时，环境保

护税在应税污染物的识别和计量层面也存在系统性

技术缺陷，主要表现为传统测算方式下的污染系数

偏差较大，导致部分污染物游离于应税污染物清单

之外，形成税收监测盲区。另一方面，优惠政策可

及性不足体现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门槛较高，

进而导致政策激励效果不佳。比如，《环境保护税

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且不超

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免征环境保护税，

而分散式治理项目被排除在外。再如，《环境保护

税法》第十三条根据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浓度

值设置了两档减征优惠，减征门槛为污染物浓度低

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0%。这一门

槛要求超出了大部分中小企业的治污技术能力范围，

导致其无法获得税收减免的资格，与税收治理的公

平原则相悖。

（二）消费税部分税目缺位，税率设计偏低

对高污染消费品课征消费税具有明显的绿色消

费引导作用，能够强化消费者的环保理念，形成可

持续消费偏好。随着消费产品种类的日益多样化，

消费税税目缺失、税率设计不完善等不足逐渐显现。

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含磷洗涤物、农业杀虫剂等

产品尚未明确纳入税目，导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偏

窄。同时，在当前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升的背景下，

消费者购买力增强、消费结构发生改变，而消费税

对部分应税消费品的界定仍延续以往的规定，未能

作出更新和调整。比如，2016 年，高档化妆品的界

定为 10 元 / 毫升（克）或 15 元 / 片（张）及以上

的产品。这一标准已使用近 10 年，难以适应当前高

档化妆品消费需求上涨的市场动态。在税率设计上，

部分具有显著环境负外部性的消费品税率偏低。比

如，实木地板的消费税税率为 5%，电池、涂料的

消费税税率为 4%，其调节力度偏弱，不利于引导

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习惯。

（三）资源税制度设计偏差，调节功能薄弱

资源税自 1984 年开征至今的 40 多年来，为

资源富集地区的税收收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其

目前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在征收范围上，2020 年 9

月实施的《资源税法》虽然对资源税的税目进行了

细化，但森林、草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尚未纳入资

源税的征收范围。在税率上，资源税的部分税目税

率设定较低。比如，煤炭作为我国主要的化石能源，

在产生相同能量的条件下，释放的二氧化碳明显高

于原油和天然气，但原油和天然气统一实行 6% 的

基本税率，煤炭资源税则实施 2% ～ 10% 的幅度

税率，且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将煤资源税率设定在

3% 或 3% 以下。因此，当前我国煤炭资源税的最

低税率偏低，不利于发挥税收对化石能源使用的约

束作用，不利于实现能源消费的低碳转型。此外，

《资源税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取用地表水或地下水的单位和

个人试点征收水资源税，同时对征收水资源税的纳

税主体停止征收水资源费。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

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以在全

社会形成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环保意识。然而，

水作为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暂未在《资

源税法》中作出统一的规定，可能导致水资源税的

征管效率较低。

（四）辅助性税种激励不足，绿色效应有限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我国现代税收体系中

的重要税种，不仅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中起到

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且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

引导作用，进而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目前，虽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通过税收优惠政策

对企业绿色生产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支持力

度有限，难以充分发挥对环境的保护作用，不利于

税收优惠政策绿色效应的释放。增值税方面，对风

力发电与新型墙体材料行业而言，即征即退 50% 的

退税比例偏低，不利于清洁能源和绿色建筑材料的

推广与使用。调整能源结构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关键内容。然而，目前我国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对清洁发电技术的覆盖范围较窄，不利于其对

能源结构的改善作用。企业所得税方面，当前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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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绿色投资税收抵免政策的专用设备范围主要聚焦

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领域，范围较窄。

此外，部分碳汇项目收入尚未纳入企业所得税减免

范围，且企业碳绩效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联动性较

低，不利于提高企业减污降碳的积极性。

三、完善我国绿色税制的建议

（一）突出环境保护税的绿色税制主体税种地位　　

我国环境保护税自实施以来已有近7年的历史，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的过程中，其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为了

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在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中的

核心调节作用，未来亟须拓展其征税范围，将更多

高碳排放的污染物纳入征税范围，以增强税制体系

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诸如光污染、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以及交通噪音等对环境和人们生活质量造成

重大影响的因素，可在未来适当时机将这些污染物

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以光污染为例，可以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及国际照明委员会建议的光照

强度标准来设立相应的征收标准，以减轻光污染的

影响。另一方面，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可考

虑将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按

照“谁排放，谁缴税”的原则征收环境保护税，对

企业排放高含碳量污染物的行为形成有效制约，进

而完善目前的环境保护税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相关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地

实际状况，在法定区间内选择合适的税额。然而，

环境保护税实施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维持较

低的环境保护税税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环境

保护税应有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考虑依据各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环境污染程度，分阶段逐步提

高环境保护税税额。另外，建议对排放污染物的企

业实施差异化税额策略，具体依据其排放强度划分

高、中、低三个税额档次，以激励企业减少排放并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此外，我国环境保护税优惠措施仍有提升空间，

需进一步细化和优化。首先，针对城乡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及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等对环境质量改善

具有关键作用的领域，可考虑设置税收豁免期或暂

缓征税。同时，对于积极采用低碳技术、实现零碳

排放的企业，应给予更多的税收减免，这不仅有助

于降低企业税负，更能激励其加大环保设备投资，

提升污染治理效能，从而直接推动碳排放的减少。

其次，通过税收返还机制对企业购置并安装污染防

治设备的支出给予税收补贴，降低其环保设施投资

成本，激励企业购置更环保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减

少污染物排放。　　

（二）增强资源税、消费税等绿色税制辅助性税种

的节能减排功能

1. 资源税。针对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较窄的现

状，为更有效发挥其在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

护方面的作用，建议对资源税征税范围进行调整与

拓展。具体而言，应将以下几类资源纳入资源税征

税范围之中：一类是不可再生资源，对其征税不仅

能体现资源的稀缺价值，还能引导市场与企业理性、

节约地使用此类资源，进而减少无谓的资源损耗；

另一类是虽具备再生能力，但遭受严重破坏、恢复

周期长且生态功能至关重要的资源，如森林资源、

草原资源及滩涂资源等。　　

水资源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资

源，在民众日常生活、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多个

维度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自然资

源，水资源具有时空分布的非均衡性与流动性，这

增加了水资源管理与利用的难度。而我国水资源的

地域分布差异显著，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充裕，北

方地区则普遍水资源匮乏，水资源税的征收难度更

高。2024 年 10 月 11 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

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水资源费改税全面试点

工作的正式启动。这一改革不仅是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的关键一环，更是通过税收杠杆强化水资源管理、

促进水资源保护，以及推动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的重要举措。　　

煤资源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

的角色，然而，经济对煤及其他化石能源的长期依

百家灼见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12

赖导致我国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近年来

我国煤资源税改革的实践，在征收模式上，建议采

取从价计征与从量计征相结合的机制。针对煤炭企

业中复杂且难以精确分摊销售额的业务，可优先采

用从量计征，以简化税款计算流程，降低征纳双方

成本。而对于其他煤炭业务，则维持从价计征方式，

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波动及煤炭的实际价值。此外，

建议依据煤的含碳量设定差异化税率。对于高含碳

量的煤资源，应适用更高的资源税税率，以抑制其

使用，加速清洁能源的替代进程；相反，对于低含

碳量的煤资源，则适用较低的资源税税率，以鼓励

企业选用更为环保的煤产品。在税收优惠方面，为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建议通过专项补贴、优惠

贷款等多种财政激励措施给予支持。这些支持措施

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励

企业主动寻求技术革新，致力于开发低碳技术和清

洁能源。　　

2. 消费税。为深化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

控作用，建议拓宽消费税征税范围，将下述高污染

产品纳入其中：（1）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餐具等难

以降解、对环境造成长期危害的塑料制品；（2）部

分机动车、燃料等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

产品；（3）部分含有氯氟烃的制冷剂等破坏臭氧层、

对大气层构成威胁、影响全球生态平衡的消费品；

（4）高污染电子产品、含磷洗涤剂、化学农药和农

膜等其他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产品。在

征税环节方面，征收环节后移是今后消费税制度发

展的趋势。这一改变能够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感受

到税负高低，从而更有可能改变消费行为。但这一

改革不宜针对所有应税消费品，而应当就征管可行

的特定应税消费品在批发或零售环节实施，以更有

效地调节消费，减少对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需求，

同时确保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3. 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汽车行业作为我国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碳排放量在各行业中占据显

著份额。针对汽车行业碳排放偏高的问题，我国应

在车船税与车辆购置税的征收策略上进行适当调整，

推动汽车产业低碳转型，降低总体碳排放水平。在

车船税与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方面，建议

纳入碳排放量指标，以更精确地体现车辆的环保特

性。对于车辆购置税，可根据车辆全生命周期内的

碳排放水平设定差异化税率。对低碳排放车辆实施

较低税率，而对高碳排放车辆适用较高税率，以激

励消费者选择低碳排放车辆，并引导汽车制造商加

大环保车型的研发与生产力度。至于车船税，建议

将碳排放量作为车船税的一个重要计税依据，对高

排放的车辆和船舶征收更高的税费，以激励纳税人

选用更为环保的交通工具。考虑到现阶段还无法准

确评估车船的碳排放量，可暂时用燃料类型进行替

代，即以车船所使用的燃料的含碳量作为计税依据

之一。　　

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方面，我国已对新能源

汽车实施了车辆购置税与车船税减免优惠，这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与市场渗透。

然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日益成熟与技术迭代，

需要适时调整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建议根据新能

源汽车技术进步、标准体系发展和车型变化情况，

动态提高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技术门槛，更

好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支持企业加快技术研发和

升级，推动产业向更高质量、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

（三）完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绿色税制补充性

税种的激励性政策

1. 增值税。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是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挑战、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核

心策略聚焦于减少碳排放量与提升碳汇能力。这要

求我们积极研发并高效利用太阳能、风能、氢能等

清洁、可再生的新能源，并在交通运输、工业生产、

建筑等关键领域实施碳减排举措。　　

为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我国已出台风力发电

增值税即征即退及核电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

这些措施旨在缓解企业资金流转压力，激励新能源

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维护。在即征即退政策方面，

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风电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 的政策，但是对于除风力发电以外的其他发电

行业该政策激励力度不够。因此，可以考虑将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的免税政策改为即征即退政策，允许

用能单位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在现有增值税优惠政

策的框架内，还可以考虑将 50% 即征即退政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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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清洁能源发电领域，填补政策空白，扩大增

值税绿色税收优惠的范围，确保新能源领域增值税

优惠政策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

业全面发展。　　

2. 企业所得税。为了进一步增强企业投资绿色

技术与设备的积极性，我国亟须在企业所得税领域

拓宽可享受绿色投资税收减免政策的专用设备范围。

当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主要聚焦于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及安全生产等领域，并采用目录清

单制进行管理。鉴于绿色发展的迫切需求，可借鉴

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将更多符合创新、绿色

等新发展理念，且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及实现“双碳”

目标至关重要的设备纳入税收减免范围。例如：高

效太阳能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组及储能系统等清洁

能源供给与调配设备，此类设备对于提升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及电网稳定性至关重要；植树造林、碳捕

获与封存（CCS）等碳汇技术设备，其有助于提升

碳汇能力，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废塑料回

收装置、电子废弃物处理设施等资源循环利用设备，

这些设备对促进资源循环、减轻环境污染具有积极

作用。

为更有效地激发企业投资绿色设备的积极性，

有必要提升专用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比例。目前，

我国对专用设备投资设置的企业所得税抵免比例为

10%，相较于发达国家的 12.5%，这一比例相对较

低。因此，建议将我国专用设备投资的企业所得税

抵免比例上调至 12% ～ 15%，具体比例可根据国

家财政状况、产业发展需要和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动

态调整，在发挥更强激励作用，加速绿色技术普及

应用的同时与国际标准接轨，吸引外资并促进技术

引进，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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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永平，黄子骄.更好发挥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作用的思考[J].税务研究，2025（7）：26-30.

3.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课题组.构建绿色税制助力建设美丽中国的思考[J].税务研究，2023（5）：106-111.



14

百 家
灼 见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 
如何更好“向绿而行”？

摘要：我国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体系已初具雏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政策实施范围较窄、采购人落实政策

的主动性不强、全生命周期理念尚未完全确立、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绩效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下一步，完善政

府绿色采购政策需进一步拓展政府绿色政策实施范围、落实好采购人主体责任、在需求标准中纳入碳足迹管理以及

加强政府绿色政策绩效评价。

姜爱华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促进低碳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优化政

府绿色采购政策”。2024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的意见》，提出“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拓展绿

色产品采购范围和规模，适时将碳足迹要求纳入政

府采购。”2024 年 7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

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的通知（国办发〔2024〕33 号）对完善政府绿色

采购政策做出部署，提出要制定出台面向绿色产品

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

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等。对当前中国政

府绿色采购政策进行梳理和评价，审视其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中国在政府采购制度设计之初就考虑了政府采

购所承载的政策功能，并通过法条奠定了政府绿色

采购的制度基础。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

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

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

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等。”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根

据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定政府采购政策，通过制定采购需求标准、预

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实

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

基本框架，涵盖节能环保产品、新能源汽车、绿色

建材、商品和快递包装以及绿色数据中心等领域，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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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基本内容

支持

领域

采购

对象

类别

实施范围和内容

支持手段
出台需求标准

情况
现行主要文件

强制采购
优先

采购

最低比例

要求
鼓励采购

节能

环保
货物

节能产品品目清单

含 18 个 品 目 43

种产品；环境标志

产 品 品 目 清 单 含

50 个品目 92 种产

品。依据品目清单

和认证证书实施政

府优先采购和强制

采购。

节 能 产 品 清

单中的 24 种

产品

节 能 产

品 清 单

中 的 19

种 产 品

+ 环 保

标 志 产

品 清 单

中 的 92

种产品

—

已 列 入 清

单 的， 鼓

励 采 购 人

提 出 更 高

采 购 需 求

要求；

未 列 入 清

单 的， 鼓

励 采 购 人

提 出 相 关

绿 色 采 购

要求。

3 个：《 台 式

计算机政府采

购 需 求 标 准

（2023年版）》，

《便携式计算

机政府采购需

求标准（2023

年 版 ）》，

《工作站政府

采购需求标准

（2023 年版）》

《关于调整优化节

能产品、环境标志

产品政府采购执行

机 制 的 通 知》（ 财

库〔2019〕9 号 ）

《关于印发环境标

志产品政府采购品

目清单的通知》（财

库〔2019〕18 号）

《关于印发节能产

品政府采购品目清

单 的 通 知》（ 财 库

〔2019〕19 号）

新能

源汽

车

货物、

服务

公务用车采购、车

辆租赁服务

对 于 路 线 相

对固定、使用

场景单一、主

要 在 城 区 行

驶 的 机 要 通

信 等 公 务 用

车，原则上强

制采购

租 赁 使

用 新 能

源汽车

主 管 预 算

单 位 年 度

公 务 用 车

采 购 总 量

中 新 能 源

汽 车 占 比

原 则 上 不

低于 30%

— 尚未出台

《关于进一步明确

新能源汽车政府采

购比例要求的通知》

（财办库〔2024〕

269 号）

绿色

建材
工程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等

101 个市（市辖区）

的 9 类政府采购工

程项目，使用的建

材属于《绿色建筑

和绿色建材政府采

购需求标准（2025

年版）》明确为“必

选类”（9 类）或“可

选类”（57 类）的。

需 求 标 准 中

的“必选类”

建材

—

需 求 标 准

中 的“ 可

选 类 ” 建

材， 选 用

种 类 不 低

于 40%

鼓 励 政 策

实 施 城 市

将 其 他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纳 入 实

施范围

出 台《 绿 色 建

筑和绿色建材

政府采购需求

标准（2025 年

版）》

《关于进一步扩大

政府采购支持绿色

建材促进建筑品质

提 升 政 策 实 施 范

围 的 通 知（ 财 库 

〔2024〕36 号）》

商品

和快

递包

装

货物

政府采购货物、工

程和服务项目中涉

及商品包装和快递

包装的

项 目 采 购 要

参 考 包 装 需

求标准，在采

购 文 件 中 明

确要求

小 额 零

星 采 购

加 挂 标

识， 引

导 采 购

人 优 先

选择

— —

出 台《 商 品 包

装政府采购需

求 标 准（ 试

行 ）》、《 快

递包装政府采

购需求标准（试

行）》

《关于印发 < 商品

包装政府采购需求

标 准（ 试 行 ）>、 

<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

需求标准（试行）> 

的 通 知》（ 财 办 库

〔2020〕123 号）

绿色

数据

中心

货物、

服务

采购人采购数据中

心相关设备、运维

服务

应当按照《绿

色 数 据 中 心

政 府 采 购 需

求 标 准（ 试

行）》实施相

关采购活动

— —

出 台《 绿 色 数

据中心政府采

购需求标准（试

行）》

《关于印发 < 绿色

数据中心政府采购

需求标准（试行）> 

的 通 知 》( 财 库 

〔2023〕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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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覆盖范围逐步扩围，从货物拓展到工程、

服务领域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覆盖了货物、工程和服务三

大类采购对象。涉及的货物有节能产品、环保标志

产品、新能源汽车、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数据中

心相关设备；涉及的工程主要是医院、学校、办公楼、

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住房

以及旧城改造项目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涉及的服

务有车辆租赁服务、数据中心运维服务。

政府绿色采购范围拓展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从货

物到工程再到服务的趋势。节能环保产品采购始于

2004 年 12 月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

新能源汽车采购始于 2013 年 11 月颁布的《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商品快递包装始于

2020 年 6 月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

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的通知；绿色建材采购始于 2020 年发布的《关于

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

的通知》，这标志着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开始延伸到

工程领域；2023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印发 < 绿色数

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的通知》，将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延伸到服务领域，并且 2024 年

12 月又进一步延伸到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领域。

（二）政策支持手段多样化，体现刚柔并济、协同

联动特点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强制采购、

最低比例要求①、优先采购和鼓励采购。其中，强制

采购是采购人必须采购的对象，包括节能产品中的

24 种产品（如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

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等），路线相对固定、使

用场景单一、主要在城区行驶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

车，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中的“必

选类”建材，项目采购中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

以及数据中心相关设备和运维服务采购。最低比例

要求是指采购特定对象占到实际采购量的一定比例，

目前主要针对公务用车中的新能源汽车采购（数量

占比）、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中

的“必选类”建材（种类占比）。优先采购是指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的产品，通常采购对相应的产

品进行加分的方式体现“优先”性，主要针对环保

标志产品、非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小额零星采购

中的商品、快递包装，新能源车辆租赁服务。鼓励

采购主要体现在鼓励采购人主动扩围政策实施，当

前我国对节能环保产品、绿色建材采购，文件中有

鼓励采购人或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推进、

主动扩围政策实施的引导性规定。例如，《关于调

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

的通知》（财库〔2019〕9 号）规定，对于未列入

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鼓励采购人参考相关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

绿色采购要求，促进绿色产品推广应用。再如，对

于绿色建材领域，鼓励政策实施城市将其他政府投

资项目纳入实施范围。

从“强制采购”到“最低比例要求”到“优先采购”

到“鼓励采购”，体现了从强制到自愿的支持手段

谱系，实现治理刚性和治理柔性相结合，为建立采

购人执行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激励约束机制提供了

前提，也能够实现多种手段协同发挥政策效果的目

的。

（三）执行机制逐渐优化，呈现“产品清单—品目

清单—需求标准”趋势

伴随着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

导向，对政府采购需求加强管理，成为近年来政府

采购改革的重点，而这一改革趋势也体现在政府绿

色采购政策从“产品清单”到“品目清单”再到“需

求管理”执行机制变化上。以 2004 年《节能产品

政府采购实施意见》为标志，首先执行的是节能产

品清单机制，后以 2019 年发布的《关于调整优化

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为标志，执行的是“品目清单”辅以产品认证机制。

2020 年以来开始逐步引入需求标准执行机制。财政

部陆续出台了商品包装、快递包装、绿色数据中心、

①	采购人若要达到“最低比例要求”，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强制采购或者采用一定的机制实施优先采购，其他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介于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之间的支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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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

工作站共 7 个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这些需求标

准的出台，从源头上为采购人科学制定采购文件提

供了依据，为政策落地落实提供了基础。

二、当前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及实施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实施范围仍然较窄

当前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涵盖的范围主要有五大

类，即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商品和

快递包装、绿色数据中心。总体而言，政府绿色采

购所覆盖的产品种类、行业和范围仍非常有限，主

要针对计算机设备、生活用电器、水嘴等维持采购

人日常运转所需的终端消费品，不涉及生产设备，

且采购服务和工程建设涉及较少。相应的，政府绿

色采购金额较小，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政府绿色采

购政策占采购总规模的比重平均值达到 45%（赵晔，

2021）相比，差距很大。

以节能环保产品采购为例，这是我国实施最早

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但节能环保品目清单目前仅

覆盖了 92 种产品，这与财政部 2022 年印发的《政

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 1380 种底级品目相比，

种类仅占 6.7%。表 2 显示了 2007-2023 年节能

环保产品采购规模及其占同类产品的比重情况。虽

然节能节水产品和环保产品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比

重还比较可观，占 80% 以上。但受到财政过紧日

子的影响，近年来节能环保产品采购量持续下滑，

2023 年节能节水产品和环保产品总量仅为 932.3

亿元，仅占全部政府采购金额的 2.7%。

表2  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情况

年份

节能节水产品 环保产品

绝对额

（亿元）

占同类产品

规模的比重（%）

绝对额

（亿元）

占同类产品

规模的比重（%）

2007 108.2 - - -

2008 131.9 64 171.2 69

2009 157.2 64.6 144.9 73.8

2010 721.5 77.6 601.7 55.4

2011 910.6 82.2 739.8 59.6

2012 1281 84.6 939.6 68.3

2013 1839 86 1435 82

2014 2100 81.7 1762 75.3

2015 1346 71.5 1360 81.5

2016 1344 76.2 1360 81.5

2017 1733 92.1 1711 90.8

2018 1654 90.1 1647 90.2

2019 677.7 90 718.7 88

2020 566.6 85.7 813.5 85.5

2021 612.1 86.9 899.8 85.2

2022 520.4 89.7 847.6 87.1

2023 357.2 83.9 575.1 84.9

数据来源：2007-2012 年数据来自《中国政府采购年鉴》，2013 年以来数据来自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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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绿色建材采购为例，无论从实施地区来看

还是从工程类别来看，都比较窄。从实施地区看，

经过三期试点，绿色建材采购地区从 2020 年的 6

个城市扩大到 2022 年 48 个市 ( 市辖区 )，再到

2025 年扩大到 101 个市 ( 市辖区 )。但与全国 333

个地级区划数加上四个直辖市下辖的 86 个市辖区

（县、自治县）相比，仅占四分之一。从纳入政策

实施范围的项目看，仅包括医院、学校、办公楼、

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住房

以及旧城改造项目等 9 类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其他

金额比较大的市政基础设施、公路等项目并没有纳

入其中。

政府绿色采购中的服务类采购更是少之又少，

目前只包括新能源汽车租赁使用服务和绿色数据中

心运维服务，其他诸如空气检测、污染物监测等均

没有纳入。

（二）采购人落实政策的主动性不强

如前所述，政府绿色采购的支持手段主要有强

制采购、最低比例要求、优先采购和鼓励采购四种。

这其中，强制采购属于硬性要求，采购人必须保证

政策实施，其他采购则更多的属于“软约束”。而且，

在目前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设计中，相较于强制采

购，“软约束”采购比较多。例如，在节能环保产

品中，只有 24 种节能产品需强制采购，其余 19 类

节能产品和 92 类环境标志产品均实行优先采购。在

绿色建材中，需求标准中的“必选类”建材只包括

9 种，要求达到 40% 最低比例的“可选类”建材则

包括 57 种。

采购人主动落实政策的主动性不强，主要原因

在于三方面：一是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内容不够细

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少有效的支撑，例如，并

没有明确规定该如何实现“优先采购”，再如一些

绿色产品的需求标准难以确定；二是对采购人的激

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强制采购和最低比例要求算是

一种约束机制，但约束机制不足，对采购人未实行

强制采购或者未达到最低比例限制没有明确的惩罚

性规定（一些地方政府陆续有规定，如广东省将政

府绿色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纳入部门或单位年度绩效

考核），并且对采购人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在当前财政过紧日子的背景下，政府绿色采购

成本更高，采购人考虑到预算约束也不愿意落实政

策。我们针对某省 742 个政府采购供应商的营商环

境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当问及“供应商是否感受

到政府绿色采购的激励”这一问题时，得分率仅为

65.2%，在全部 74 个指标中得分排倒数第四，与

政府采购营商便利度评估总得分率 84.9% 差距较

大。

（三）全生命周期理念尚未完全确立

如同欧美国家政府采购改革由只关注“投标报

价”转向关注采购对象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一样，

我国政府采购改革也开始了这种转向。具体体现在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框架协议

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中。2021 年 7 月 1 日开

始实施的《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

定，采购人可以在确定采购需求前，通过咨询、论证、

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需求调查，了解相关产业发展、

市场供给、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可能涉及

的运行维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

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并在第二十二条规定“需由供

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采购

人认为有必要考虑全生命周期成本的，可以明确使

用年限，要求供应商报出安装调试费用、使用期间

能源管理、废弃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评审

时考虑的因素”。2022 年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框

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

耗材使用量大的复印、打印、实验、医疗等仪器设

备进行框架协议采购的，应当要求供应商同时对 3

年以上约定期限内的专用耗材进行报价。评审时应

当考虑约定期限的专用耗材使用成本，修正仪器设

备的响应报价或者质量评分。” 

具体到政府绿色采购领域，目前仍主要关注产

品是否具备节能环保属性，对该产品在前端环节与

中端环节，如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包装、运

输、回收等过程中的节能环保要求还没有重视起来，

政府绿色采购全生命周期理念尚未完全建立。近年

来伴随部分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的出台，要求在

政府绿色采购中融入全生命周期理念，是一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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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端。如 2022 年出台的《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

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

中提出，项目立项阶段，要将《绿色建筑和绿色建

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以下简称《需求标准》）

有关要求嵌入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招

标采购阶段，要将《需求标准》有关要求作为工程

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以及合同文本的实质性要求，

要求承包单位按合同约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采购

或使用符合要求的绿色建材；施工阶段，要强化施

工现场监管，确保施工单位落实绿色建筑要求，使

用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建材；履约验收阶段，

要根据《需求标准》制定相应的履约验收标准，并

与现行验收程序有效融合。

（四）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绩效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评价对调整和完善政府绿色

采购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

“实施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将政策和项目全

面纳入绩效管理，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

益等方面，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果。”

可见，国家层面已经对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绩效评价

做出了要求，也明确了方向，但当前我国政府绿色

采购政策的标准体系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出

台国家层面的统一的政府绿色采购绩效评价标准，

相关数据统计也不健全。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实施情

况如何？成本如何？效益如何？减少了多少碳排

放？这些目前还无法全面评估。

三、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几点建议

（一）拓展政府绿色政策实施范围，出台全口径政

府绿色采购清单

一是结合《政府采购法》修订，扩大政府采购

范围，为进一步扩大政府绿色采购政策范围奠定基

础。扩大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除了现有的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主体外，进一步拓展到公用事

业企业、军事采购主体等。扩大政府采购的对象范围，

不在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以及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

物、工程、服务采购均应纳入政府采购对象范围。

且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

的“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应当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应确保工程全部纳入政

府绿色采购政策的实施范围。

二是制定出台面向绿色采购对象的政府采购支

持政策，并配套出台全口径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建

立更广泛的覆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政府绿色采购

政策体系，实现政府绿色采购体系与财政部 2022

年印发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品目相对接，

并配套出台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可借鉴其他国家做

法，如日本环境省制定并发布的《关于推进采购环

境物品等的基本方针》（2024 版）明确规定了 19

个领域，共 266 个品目，主要是按照采购对象类别

划分，涵盖办公设备类、办公用品类、家电类、车

辆类、公共工程类、劳务类等。再如，美国联邦政

府绿色采购清单主要按功能类别划分，包括“可回

收成分产品、节能节水产品、生物基产品、替代燃

料交通工具和替代燃料、不消耗臭氧层物质及含有

或使用此类物质的产品以及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

（包括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产品）等。

（二）明确优先采购的具体支持措施，落实采购人

主体责任

2018 年中央深改委通过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方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强化采

购人主体责任”。在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实施上，采

购人起主导作用，采购人的意愿和行动将直接决定

政策落实效果。

一是要明确优先采购的具体措施。对何种采购

对象采取证书加分方式，对何种采购对象采取价格

扣除优惠，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使采购人有章可循。

二是要强化对采购人的约束机制，对于应执行

强制采购而未执行的，以及对于应达到最低比例要

求而未达到的，应当设定明确的惩罚机制或者责任

承担机制。

三是要建立采购人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激励机

制。对于超过最低比例要求，优先采购效果好，积

极拓展政府绿色采购范围的采购人，要给予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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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例如可以与单位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挂

钩、与单位评优挂钩、与个人晋升机制挂钩等。

（三）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在需求标准中引入碳

足迹管理

一是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并通过采购需求标

准付诸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只有囊括采购对象的全

生命周期，才能更好发挥政策效果。随着我国政府

采购全过程理念的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全生命周期

管理也是大势所趋。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是实施

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牛鼻子”，而实现全生命周

期管理的重要途径就是出台分产品的政府采购需求

标准，进而将采购需求标准贯穿于采购预算编制、

采购文件编制、采购评审、合同签订和验收管理，

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

二是研究将碳足迹管理纳入政府绿色采购需求

标准。碳足迹管理是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从原材料、

生产、运输、使用到废弃）的碳排放进行量化评估，

是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入的升级，使绿色采购从

概念走向精准量化。中国已明确提出 2030 年“碳

达峰”与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关于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和《政府采购

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均提出适

时将碳足迹要求纳入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因此，

当前要加快相关研究和实践，完善碳足迹核算标准

和认证体系，适时出台政府采购碳足迹管理指南，

在评审标准中尝试纳入碳足迹管理指标，在政府采

购合同条款中明确碳足迹管理要求等。

（四）探索政府绿色政策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

一是尝试建立分类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以及政府

绿色采购政策整体绩效评价体系。对于专业性强的

绿色采购项目，应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委托专业

技术能力较强的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可借鉴

国际经验，例如，加拿大政府建立了针对政府绿色

采购行为的全过程评价体系，尤其是过程跟踪反馈、

事后绩效评价制度，利用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确保

资金使用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胡丽君，2020）。

再如，美国预算与管理办公室要求各联邦机构每两

年编写一份关于绿色采购和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报告。

二是在推进政策绩效评价的同时，要强化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可根据政策绩效评价结果优化政策

执行，该取消的取消，该调整的调整，该新增的新增；

也可以将政策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或单位预算挂钩，

调整部门或单位预算金额；还可以将政策绩效评价

结果与单位或者个人评奖评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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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灼 见

碳定价收入分配的财政可持续性：国
际模式比较与中国路径探索

摘要：在全球碳中和目标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碳定价机制已成为核心气候政策工具，其产生的财政收入更是驱动绿

色转型的关键资金支撑。如何科学设计碳定价收入的分配与使用机制，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障长期财政可持续

性，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性难题。本文构建经济效率-社会公平-治理效能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比较德国专项基金与

绿色投资模式、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收入中性模式、瑞士居民直接返还模式的典型实践，揭示不同分配模式在激励绿

色创新、保障社会公平、提升公众接受度及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优势与局限，明确碳定价收入分配的最优策略

需深度适配各国财政体制、政治文化与政策优先序。结合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财政治理特点，本

文提出构建核心基金+配套工具的混合型碳定价收入分配体系：以国家绿色转型基金为核心，支持绿色技术研发与

高碳地区公正转型；以社会补偿机制为保障，通过精准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增强政策公平性；以结构性减负安排为缓

冲，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对市场主体的冲击。该体系旨在动态平衡减排效率、社会公平与财政稳健性，为中国碳定价

机制的长期可持续运行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碳定价、碳税、排放交易体系、财政可持续性、收入分配、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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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速推进，“碳中和”

已从理念倡议转变为各国的重要发展战略。在此背

景下，碳定价机制，主要包括碳税和排放交易体系

（ETS），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主流市场化政策

工具，其重要性与日俱增（Khurshid 等，2023；

Boyce，2018）。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 年全球

通过碳定价产生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 1040

亿美元①。这笔规模庞大的“绿色收入”，不仅为推

动能源结构转型、前沿科技创新以及社会适应气候

变化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来源（Black 等，2024），

也为各国财政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然而，如何

分配与使用这笔收入，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变量

之一。不同的分配模式，例如用于减税、直接返还

给居民或投入特定绿色项目，对宏观经济效率、社

会分配公平性以及政策自身的政治可行性，均会产

生截然不同的影响（Combet 等，2025；Muth，

2024）。因此，本文探讨的主要研究问题为：在全

球致力于深度脱碳的背景下，各国应如何设计其碳

定价收入的分配与使用机制，从而在有效实现减排

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政策自身的长期财政

可持续性？

既有关于碳定价收入分配的研究文献，大致可

归为两大类别：其一为模式归纳类，侧重于总结和

分类不同的收入使用方式（Steenkamp，2021；

Carl & Fedor，2016； 薛 皓 天，2022）； 其 二

百家灼见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①	资料来源：World Bank，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4/05/21/global-carbon-pricing-revenues-top-a-record-100-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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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效应分析类，聚焦于运用经济模型评估不同分

配模式在特定维度上的影响（Liu & Lu，2015；

Fremstad & Paul，2019；刘自敏等，2015；沈

子夏，2024）。尽管现有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现有研究的视角较为局限，

大多从微观或中观层面展开，较少从财政可持续性

这一更宏观、更长期的视角进行系统性评估。其次，

研究范围上存在局限，对来源于碳税和碳市场这两

种不同机制的收入，其在财政属性上的差异及其对

财政可持续性的不同影响，缺乏深入的比较分析。

最后，评估框架亦有其局限性，尽管现有碳税收入

再分配政策的评估框架不断丰富，但仍主要局限于

“公平—效率”或“减排—再分配”等维度（Combet 

et al., 2025；Klenert et al., 2018），较少系统整

合经济、社会、公众接受度与治理效能等多维因素。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遵循“理论构建→案例

比较→效应评估→政策启示”的研究逻辑，采用规

范分析与比较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旨在为中国

未来构建一个兼顾多重目标的、具有财政可持续性

的碳定价收入分配策略，提供学理依据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碳定价收入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实现减排目

标的环境政策工具，也是一种公共财政收入来源。

其最核心的财政特征在于其固有的波动性与潜在的

暂时性（Black 等，2024）：一方面，ETS 的配额

价格受市场供需、经济周期等因素影响，波动性较

强；另一方面，碳税的税基（即温室气体排放量）

亦随着经济活动强度和减排成效而动态变化。更重

要的是，一项成功的碳定价政策将导致排放量下降，

理论上最终会使其收入来源趋近于零。但碳定价政

策作为一种嵌入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度性工具，其核

心功能在于通过价格信号持续引导减排与绿色转型。

由此，即便排放收入随减排成效而递减乃至趋零，

该政策本身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然而，这也带来

了一个财政困境：碳定价收入在政策初期往往用于

支持绿色投资、产业升级及社会补偿等刚性支出，

而当收入逐渐枯竭时，上述支出需求却并不会相应

消失。如何在收入基础萎缩的情境下保持政策的长

期激励效力与资金保障功能，便成为碳定价机制设

计中的关键难题。基于此，本文将碳定价框架下的

财政可持续性界定为：政府在有效利用碳定价收入

支持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能够确保收入分配机制具

备长期稳定性、政治可接受性与行政可行性，并能

够避免对国家税制结构、财政平衡及宏观经济稳定

造成系统性或不可控的负面冲击的一种综合性财政

治理能力。

碳定价（无论是通过碳税还是碳排放交易体系

的配额拍卖）所产生的收入，其分配方式通常被

称为“收入再循环”或“收入返还”（Revenue 

Recycling），是该政策设计的核心环节。如何使用

这笔收入，直接影响到政策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性、

政治可接受度以及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效。为系统评

估不同收入分配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三个维

度的分析框架：其一，经济效率，考察分配模式对

宏观经济运行、产业竞争力、绿色技术创新及与既

有税制的互动效应；其二，社会公平，评估其在不

同收入群体、地区和产业间的分配效应及补偿机制，

即“公正转型”问题，并关注分配过程的透明度与

公众接受度；其三，治理效能，分析资金管理模式

的行政成本与效率、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财

权划分，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问责与绩效评估机制。

三、碳定价收入分配模式的国际案例

本文运用上述三维分析框架，对德国、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 省）和瑞士三个典型案例

进行深入比较。之所以选取这三者，是因为它们在

碳定价机制类型、治理层级与政策成熟度方面具有

代表性：在收入分配模式上，德国采取以公共支出

为导向的模式，将碳市场拍卖收入主要用于支持能

源转型与产业升级；瑞士则实行以再分配为导向的

模式，将碳税收入主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返还给公

众和企业；B.C. 省作为最早推行碳税的地区之一，

在地方层面探索了具有高度透明、公众接受度高的

“收入中性”返还模式。三者在收入用途、返还方

式与制度设计上各具特色，政策实践时间较长，具

有较强的比较价值与政策借鉴意义。

（一）德国：专项基金与绿色投资模式

德国将其联邦层面的碳定价收入统一纳入“气

候与转型基金”（KTF）这一预算外专项基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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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支持建筑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发展、工业

脱碳和可持续交通等战略性领域。②

在经济效率方面，此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大规

模、前瞻性的公共投资来引导私人资本，从而加

速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并培育长期的产业竞争力

（Azhgaliyeva 等，2023）。 其 劣 势 在 于 放 弃 了

通过降低其他税负来实现“双重红利”的机会，③

并且其经济成效高度依赖于项目选择的质量和执行

效率，存在政府“选错项目”以及在特定领域引发

通胀的风险④。在社会公平方面，KTF 的运用主要

体现在承担取消电价附加费（EEG-Umlage）后

的补贴支出，并支持能效改造和绿色投资，同时结

合下调电力税、削减输电费用和推行碳合同差价补

贴（CCfDs），以减轻家庭与企业的负担。然而，

由于缺乏全国性、经常性的现金返还机制，加之投

资补贴在可达性和预算稳定性方面存在局限，该模

式在对居民家庭的直接经济补偿上较为不足，导致

民众对政策的“收益”获得感不强，这可能长期削

弱政策的公众支持基础（Andralojc-Bodych 等，

2025）。在治理效能方面，“专款专用”的基金模

式为长期、大型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资金预期（IEA，

2014）。然而，其治理的脆弱性在 2023 年德国联

邦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中被反映出来。法院裁定，

政府将 600 亿欧元未使用的新冠疫情抗疫债务转入

KTF 的行为违反了宪法中的“债务刹车”（debt 

brake）财政规则⑤。该判决导致 KTF 出现巨大的

资金缺口，多项气候投资计划被迫削减或取消，反

映了当预算外专项基金的法律基础不稳固、治理存

在瑕疵时，其财政可持续性将变得极度脆弱。⑥

（二）加拿大（B.C. 省）：收入中性模式

加拿大 B.C. 省自 2008 年起实施了“收入中性”

碳税，立法明确规定，所有碳税收入通过降低个人

和企业所得税及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抵免的方式

完全返还给社会。⑦ 由此，碳税仅发挥价格信号和

减排激励作用，而不会导致财政规模扩大或整体税

负上升。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将碳

税收入用于抵减劳动与资本税负，强化了减排约

束，促进了就业与投资活力，实现了环境改善与经

济 活 力 提 升 的 双 重 效 果（Yamazaki，2017）。

部分研究表明该政策在实现减排的同时未损害经

济 增 长（Murray 和 Rivers，2015；Bernard 和 

Kichian，2021），但其净经济效益一直存在争议

（Lawley 和 Thivierge，2018；Schöb，2005），

且与其他气候法规的叠加降低了政策的整体效率

（McKitrick 和 Aliakbari，2024）。 从 社 会 公 平

看，B.C. 省的收入中性碳税收入分配模式结合普惠

性减税和针对性补贴，整体设计呈现累进特征，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碳税带来的价格压力，有效保

护低收入和弱势群体（Beck 等，2015）。但这种

分配模式并非对所有群体有均等效果。由于农村居

民在交通和取暖方面对化石燃料依赖更高，替代性

能源和公共交通选择又相对有限，即便存在返还机

制，其实际净受益仍然较低，从而使该群体的负担

依然沉重，并强化了对碳税不公平的感知（Beck

等，2016）。从治理效能看，“收入中性”原则在

初期是建立公众信任的关键（Beiser-McGrat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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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日报网. 从德国气候与转型基金（KTF）看中国碳价收入及分配机制的启示[EB/OL]. (2025-08-01) [2025-08-22].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508/01/

WS688ca256a3105a871d62d2bb.html

③	“双重红利”理论最早由 Pearce (1991)提出，随后由Bovenberg与de Mooij (1994)等学者加以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环境税或碳定价机制不仅能够通过提高排放成本来抑制污

染、实现环境改善的“第一重红利”，如果将其收入用于降低劳动税、资本税等扭曲性税收，还可能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第二重红利”。”

④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 Spring Report 2025[R/OL]. (2025-03). https://sachverstaendigenrat-wirtschaft.de/en/spring-report-2025.html

⑤	Balmforth T. Top court blows €60B hole in Germany’s climate financing plans[EB/OL]. POLITICO Europe, 2023-11-15[2025-08-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

german-federal-constitutional-court-green-climate-financing-unconstitutional/

⑥	Amelang S. Germany’s financing plans for climate action on shaky ground despite special fund – auditors[EB/OL]. Clean Energy Wire, 2025-07-21[2025-08-22].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ermanys-financing-plans-climate-action-shaky-ground-despite-special-fund-auditors.

⑦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Climate Ac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R/OL]. Victoria: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2010-07-? [2025-08-22]. https://www2.gov.

bc.ca/assets/gov/environment/climate-change/action/progress-to-targets/climate_action_21st_centu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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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uer，2019；Murray 和 Rivers，2015）。

但长期实践中，该承诺逐渐被政治侵蚀，政府被指

责将碳税变为“净增收”工具，损害了政策公信力

（Carl 和 Fedor，2016）。最终，在持续的政治

争议与政策调整下，B.C. 省政府于 2017 年 9 月通

过预算更新，宣布取消碳税“收入中性”的法定要

求，允许将碳税收入用于支持家庭（如提高面向低 /

中等收入群体的气候行动税收抵免）并用于绿色低

碳领域的相关支出。⑧ 其后，B.C. 省政府于 2018

年推出 CleanBC 框架，进一步将相关资金用于推

动工业减排激励、低碳交通、建筑能效提升等领域

的气候行动。⑨ 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收入中性”

收入分配模式在政治上的脆弱性。

（三）瑞士：居民直接返还模式

瑞士自 2008 年起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税制

设计强调“以收定支、以收返还”。按照年度结算

结果，约三分之二的收入返还社会：居民端按人均

等额由医疗保险机构在强制性医疗保险保费中直接

抵扣，企业端由养老保险补偿基金按企业工资总额

比例发放。自 2025 年起，企业返还的计算基数调

整为失业保险应缴工资总额，享受免征或减免的企

业不参与返还。其余收入用于减少建筑物的碳排放，

以及资助可再生能源和促进创新型公司的发展。⑩

就经济效率而言，通过医保抵扣等额“现金

式”返还，不改变劳动或资本的边际税率，因而本

身不引入新的税制扭曲，且一次性总付的返还方式

对经济扭曲最小（Mirza，2023）。在社会公平方

面，按人头均等返还是该模式最突出的优点，具有

很强的累进性，低收入和低消耗家庭成为更大的受

益者（Landis，2019；Carattini 等，2018）。在 

治理效能方面，依托现有医保体系返还，行政成本

较低 。但返还以保费账单抵扣的方式进行，可见

性较低，基于瑞士全国代表性调查的研究发现，公

众对碳税返还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且往往低估实

际获得的金额，即使向受访者提供其个性化的真实

返还数额，对碳税政策支持度的提升也十分有限

（Mildenberger 等，2022）。这表明，通过医保

保费抵扣的这种“隐性返还”机制，难以在公众认

知中形成清晰的收益感，导致公众对政策“成本”

的感受可能强于“收益”。

上述三种碳定价收入分配模式各有利弊，不存

在唯一最优解。下表对三种模式进行总结。比较结

果表明，三种碳定价收入分配模式均体现目标与约

束的权衡，难以得出通用最优。德国模式依托专项

基金集中投入以推动结构性转型，其绩效取决于项

目甄别、执行能力与法律合规性，绩效波动风险较

大。例如，2023 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 600 亿欧

元未动用抗疫信贷额度划转至“气候与转型基金”

的做法作出违宪判决，随之引发预算重整与部分投

资计划压减，凸显了法律合规的重要性。B.C. 省的

“收入中性”路径在设计上兼顾效率与分配，但对

跨期承诺与政策一致性依赖较强；2017 年取消法定

“收入中性”要求后，收入用途转向部分绿色支出，

显示其政治稳定性易受变化影响。瑞士模式通过人

均等额返还强化再分配并保持较低行政成本，但因

返还以医保保费抵扣实现、可见性有限，收益感知

难以充分转化为支持度。总体而言，碳定价收入分

配模式的选择及其实际效果深受制度环境、预算制

度与治理能力约束，需要在效率、公平与可执行性

之间进行权衡。

⑧	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and Fiscal Plan: Budget 2017 September Update, 2017/18–2019/20[R/OL]. Victoria: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2017-09-11. https://bcbudget.gov.bc.ca/2017_sept_update/bfp/2017_sept_update_budget_and_fiscal_plan.pdf

⑨ 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CleanBC: our nature. our power. our future[R/OL]. Victoria: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2018[2025-08-23].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nvironment/climate-change/action/cleanbc/cleanbc_2018-bc-climate-strategy.pdf

⑩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FOEN). CO2 levy[EB/OL]. Bern: Swiss Confederation, [2025-08-23]. https://www.bafu.admin.ch/bafu/en/home/topics/climate/

info-specialists/reduction-measures/co2-abgabe.html

	World Bank. Using Carbon Revenues [R/OL].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9-08 [2025-08-23].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

en/685291565941690701/pdf/Using-Carbon-Revenu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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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际碳定价收入分配模式的多维比较

维度 德国：专项基金与绿色投资模式
加拿大（B.C. 省）：收入中性模

式
瑞士：居民直接返还模式

核心

机制

将收入集中于预算外专项基金，用

于中长期绿色投资。

法律规定收入中性，通过降低所得

税及补贴返还。

约 2/3 收入按人均等额返还居民

（冲抵医保）。

经济

效率

优 势： 以 公 共

投 资 撬 动 私 人

资 本， 促 进 经

济结构性转型。

劣 势： 未 将 收

入 用 于 降 低 劳

动 或 资 本 等 扭

曲 性 税 负； 投

资风险高。

优 势：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减 轻

劳 动 与 资 本 税

扭曲。

劣 势： 实 际 效

益 存 疑， 政 策

叠加降低效率。

优 势： 强 价 格

激 励， 返 还 方

式无扭曲。

劣 势： 无“ 双

重 红 利”， 覆

盖范围有限。

社会

公平

优 势： 回 应 了

“ 公 正 转 型”

的政策目标。

劣 势： 对 家 庭

直接补偿不足，

获得感低。

优 势： 整 体 设

计 为 累 进 性，

保护弱势群体。

劣势：农村 / 偏

远 地 区 受 益 相

对较低。

优 势： 等 额 返

还 累 进 性 强，

低收入 / 低消耗

群体净受益。

劣 势： 返 还 机

制“ 可 见 性”

极 低， 未 转 化

为政治支持。

治理

效能

优 势： 专 款 专

用， 保 障 资 金

稳定。

劣 势： 预 算 外

基 金 存 在 巨 大

法 律 风 险， 可

持续性脆弱。

优 势： 初 期 透

明度高。

劣势：“中性”

原 则 被 侵 蚀，

公 信 力 下 降，

政策被废除。

优 势： 依 托 既

有医保 / 社保渠

道， 行 政 成 本

低。

劣 势： 依 返 还

“可见性”不足，

难 充 分 转 化 为

主 观 获 得 感 与

支持度

对财政

可持续

性的综

合影响

高风险，高回报。潜在回报较大但

波动风险高；强依赖预算制度与执

行能力。

政治上脆弱。依赖政府承诺的延续

性以及政策一致性。

政治上敏感。行政成本较低，可见

性低，依赖公众对成本收益的感知。

四、对中国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TS）

仅覆盖发电行业且以免费分配配额为主，政府尚

未通过拍卖获得财政收入 。但未来随着钢铁、水

泥、电解铝等重点行业纳入范围，以及未来逐步引

入有偿配额分配机制，碳市场具有形成显著财政收

入潜力 。然而，中国在利用碳定价收入时也面临

挑战。这包括部分地方财政对煤炭等重化工业的依

赖（GEM，2025），复杂的央地财权事权划分可

能引发新的财政矛盾（Zhao 等，2023；李森等，

2018），以及作为市场基础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

系在数据质量和监管能力上仍有待加强（Zeng 等，

2018；Tang 等，2018）。

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中国应避免机械照搬任

何单一国家的模式，而应根据自身国情，构建一个

能够动态平衡多重目标的碳定价分配体系。该体系

的构建应遵循坚持公共财政属性、兼顾效率与公平、

确保透明与监督等原则。据此，本文认为，在中国

情境下，可考虑构建以国家绿色转型基金为核心、

并以社会性补偿与结构性减税为两类配套工具的混

合型分配机制，以在效率、公平与可接受性之间实

现动态平衡。

该碳定价收入体系的核心部分，是设立“绿色

转型基金”，预计占收入总规模的 60% 至 70%。

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重点包括具有公共属性的绿色技术研发、高碳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R]. 北京: 生态环境部, 2024. 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407/W020240722528848347594.pdf

	国际能源署. 加强中国碳市场助力实现碳中和：引入配额拍卖——国际经验 [R/OL]. 巴黎: 国际能源署, 2024-05.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14a772e3-e078-

45c6-81fd-ac5e08413d9f/EnhancingChinasETSforCarbonNeutrality_IntroductionAuctioning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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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公平转型安排，以及对受政策影响较大的关

键产业链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引导。其支出方向注重

长期性和建设性，主要用于增强绿色发展基础和未

来减排能力，避免形成难以调整的财政刚性支出。

在制度设计上，应同步建立健全法律依据和运行机

制，确保基金使用规范、透明、高效。

第二项碳定价收入的重要用途是建立覆盖面广、

透明度高、感知度强的社会补偿机制，预计占比为

15% 至 20%。借鉴国际上以公平性为导向的做法，

其核心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因碳定价

而受到过大冲击。可通过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挂钩，

或设立专项补贴（如电费、交通等生活成本支出补助）

等形式，直接提高补偿的针对性和可见性，从而提

升社会对政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增强政策的社会

基础与政治稳定性。

第三项碳定价收入安排旨在构建有调节功能的

配套财政缓冲机制，预计占比为 10% 至 15%。该

部分资金不直接用于当期支出，而作为财政储备，

在经济下行或企业运行困难时，适时用于减轻中小

微企业的缴费负担、缓解就业压力等，起到“稳预期、

稳增长”的作用。这一安排有助于缓冲碳价格机制

在短期内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避免因政策执行

而引发的“财政悬崖”风险，提升收入分配体系对

经济波动的应对能力。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围绕碳定价收入分配的财政可持续性这一

核心议题，结合德国、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瑞士三国的典型实践，通过经济效率 - 社会公平 -

治理效能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不同碳定价收

入分配模式的运行逻辑与适用边界。研究表明，碳

定价收入分配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模式，

其策略选择高度依赖各国特定的财政体制、政治文

化与政策优先序——德国专项基金与绿色投资模式

虽能通过集中资金推动绿色转型，但受限于项目执

行效率与法律合规性，财政可持续性存在较高波动

风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收入中性模式初期

依托政策透明度建立公众信任，却因政治承诺的易

变性导致机制稳定性不足；瑞士居民直接返还模式

凭借低行政成本与强累进性保障公平，却因返还机

制可见性低难以转化为持续的公众支持。

进一步而言，财政可持续性是决定碳定价政策

长期成效的关键维度，它并非单一的财政收支平衡

概念，而是涵盖政治存续能力、财政结构稳健性、

宏观经济适应性与治理机制有效性的综合财政治理

能力。忽视任一维度，均可能引发政策执行偏差甚

至制度性失灵，德国气候与转型基金因法律基础不

稳固陷入资金困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收入

中性原则因政治调整被突破等案例，均印证了这一

结论。

基于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本文提出的核心基

金 + 配套工具混合型碳定价收入分配体系，通过国

家绿色转型基金、社会补偿机制、结构性减负安排

表2  中国碳定价收入的潜在分配框架

组成部分 资金比例 核心功能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贡献

绿色转型基金 60%–70%

用于支持绿色技术研发、重点行业转型

升级及高碳依赖地区的公平转型，推动

绿色发展基础能力建设。

将收入主要用于建设性和阶段性支出，

避免形成长期财政刚性负担，有助于增

强减排能力和经济韧性。

社会补偿机制 15%–20%

通过精准补贴中低收入群体，缓解生活

成本上涨压力，增强政策公平性与公众

获得感。

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公众支持，提升

碳定价政策的可接受度和长期执行能力。

结构性减负安排 10%–15%

作为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工具，在经济

下行期对中小企业实行阶段性减负，稳

定就业与经营预期。

避免因碳定价带来经济冲击而触发“财

政悬崖”，增强分配机制对经济周期的

适应性，提高整体宏观调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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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协同，可在效率、公平与稳健性之间形成平衡，为中国未来碳定价收入的科学利用提供方向。但本研究

主要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未来可借助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量化工具，对不同分配方案的宏观经济效应、

社会分配差异进行更精准的模拟评估，进一步细化资金分配比例与实施路径，为政策落地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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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灼 见 绿色财税政策优化路径

近期，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一系列部署相继出台，绿色财税作为“看得见的价

格信号”与“摸得着的资金约束”，其效能如何进

一步释放，决定着从“项目式推进”迈向“体制化

转变”的速度与质量。因此，对于如何优化绿色财

政政策真正重要的不在于简单加码，而在于结构调

整——用更清晰的税制逻辑、更有约束的预算规则

和更可感的消费激励，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一、税制优化：从强度加总到结构优化

绿色税制不仅是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也是通

过价格机制内化外部性的关键工具（Fullerton & 

Metcalf，1997；Martine，2017）。 过 去 十 年，

绿色税制的“多税共治”轮廓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但在边界、税目与传导上仍存在不少的制度断点。

在当前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不宜一味推行绿色

减税的总量加码，而是适度采用微调或者助推的机

制，优化绿色税制结构。

第一，资源税与消费税的“边界—税目—档次”

要对齐。资源税不仅是对自然资本消耗的一种价格

化约束，更是推动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工具。在设

计上，应逐步在“从量为辅、从价为主”的框架内

扩大覆盖面，并结合资源稀缺度、生态敏感度与开

采强度实行差别化有效税负。例如，对于矿产资源，

可以依据可再生性、恢复周期等稀缺性指标，对稀

缺资源实行更高税率；对于水资源，则可根据流域

水文条件、污染承载能力和区域生态敏感度制定分

档征收标准。消费税在保持总体框架稳定的前提下，

优先纳入高能耗、难降解、跨区域外部性强的产品

与材料。例如，一次性塑料制品、含氟制冷剂以及

高硫燃料等，都应进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于成品

油等传统能源产品，应当设置更精细的分档税率，

并将非道路用油、船舶燃料和施工机械燃料等纳入

差别化调节范围。具体来说，可以按照燃料的含硫量、

VOC 排放强度和燃烧效率等参数分级课税，让价格

信号真实反映其对环境的边际损害。为降低执行难

度，可建立“商品属性参数表”，将商品编码与能

效标识、可回收性指标相挂钩，并设定滚动更新机制。

这既利于基层征管部门操作，也能为企业提供稳定

的投资与消费预期。同时，消费税改革还应与生产

者责任延伸制度（EPR）联动，对一次性制品和低

可回收性产品，结合再生材料比例、可拆解性和标

识追溯度设置档次税率，实现“税收—回收—再制造”

的闭环激励。

第二，增值税要把“免税逻辑”改成“抵扣逻辑”。

长期实行免税政策会削弱用能单位的进项抵扣，容

易导致投资激励链条中断。更合理的方式是实行“先

征后退”，可以在保持税制中性的同时提供边际激励。

同时，对节能设备和清洁能源关键环节，应实施留

抵退税直达机制，显著改善企业现金流。例如，酒

店若通过合同能源管理（EMC）模式更换冷站设备，

如果其进项能够立即抵扣，留抵退税又能快速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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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项目的回收期会大幅缩短，投资积极性也会增

强。基于此，可以引入“绿色发票系数”。即在留

抵和退税环节，对经第三方或行业平台确权的绿色

投入发票给予系数加权。该系数由设备能效等级、

生命周期环境绩效、合规与追溯记录等综合生成。

为防止套利，应设置上下限区间，并配合“事前备案—

事中抽核—事后回溯”的三重机制，通过电子发票“绿

色要素码”和在线监测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一旦发

现偏差，可触发季度性回溯和退付调整。这种机制

既保持了增值税的中性原则，又通过数据化方式提

供长期稳定的边际激励，促使企业在设备更新与工

艺改造上作出“算得过来”的理性决策。

第三，企业所得税应从“项目审批式优惠”转

向“税基侧组合拳”。当前的项目审批式优惠存在

门槛高、周期长、覆盖面窄等问题。更有效的办法

是将节能降耗、储能、能效提升等改造统一纳入投

资抵免池，并与加速折旧、加计扣除政策打包实施。

这样能够降低中小项目的准入门槛，让更多企业受

益。同时，应建立目录动态更新与绩效退出机制，

确保政策覆盖的技术与项目始终具备高边际贡献，

避免形成“固化名单”。例如，中小企业如果购置

节能锅炉或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可以在所得税环

节立即享受抵免或加速折旧，从而显著降低投资成

本，提高绿色改造的收益率。在车辆相关税费上，

应推动购置税、车船税与消费税的统筹分档。通过

排放标准、能耗水平、整备质量、电池能量密度等

指标，构建一套多维度的分级体系，使“高排放多

负担、低碳多优惠”的信号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

例如，大排量燃油车应在购置与使用环节承担更高

的税负，而新能源汽车则可根据续航能力和能效表

现享受差异化优惠。在执行上，还应与“以旧换新”

政策联动，建立车辆全生命周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这样不仅能引导居民作出绿色消费选择，还能推动

汽车产业链在技术迭代与结构升级中形成内生动力，

兼顾环境目标与市场活力。

税制优化的核心，不是以行政审批叠加复杂性，

而是以电子发票、在线监测与行业平台数据实现“可

量化—可核验—可追溯”，用“连续小步、滚动评估”

的方式把小改良积聚成大效果。

二、绿色财政支出：从项目驱动到规则驱动

绿色财政真正的难点不在“钱够不够”，而在“钱

花得好不好”。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必须与环境目

标紧密耦合，否则即便有大量投入，也可能因分散、

低效甚至错位而削弱整体成效。绿色财政的有效性

取决于预算编制环节能否将环境目标纳入硬约束（茆

晓颖，2016）。因此，绿色财政的核心在于通过制

度化安排，使公共资金与生态目标实现“同向发力”。

在中期财政规划层面，应当将节能减排、能耗

强度下降、生态修复等核心环境指标系统化地纳入

财政框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可预算的目标。这

不仅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中建立明确的政策约束，也

为各级政府的支出安排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使预算

编制过程本身具备环境导向。通过这种方式，绿色

目标不再是附加在预算之外的口号，而是成为预算

结构中的硬指标。

在项目立项与执行阶段，需要推行事前的绿色

分类与预算标记，并辅以分级披露制度。绿色分类

的意义在于将财政资金按项目类型、环境效益和外

部性强度进行分级管理，从而形成清晰的资金投向

结构。分级披露则通过信息透明和社会监督，增强

资金使用的问责性与公信力。换言之，财政资金在

支出过程中，不仅要“花得出去”，更要“花得明白”。

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责任约束，促使其

在财政行为中融入更强的环境绩效导向。

在预算执行的末端，应当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环

境绩效评估与审计机制，并将其结果与次年度预算

安排及项目库动态调整直接挂钩。这种“结果倒逼”

机制能够形成政策的闭环，避免财政资金“撒面”

浪费。第三方评估不仅增强了结果的客观性与专业

性，还能通过公开透明的披露增强公众信任度，使

绿色财政在社会监督下运行更加稳健。

整体而言，应当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监督—

绩效考核”的制度链条。这样的链条既保证了公共

资金配置的约束力，也通过正向激励机制提升了资

金使用效率。例如，在项目绩效突出的情况下，可

以增加其下一年度的预算额度或优先纳入重点项目

库，从而为地方和部门提供持续改进的动力。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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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兼具学理严谨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能

够真正解决“钱花得好不好”的问题，使有限的财

政资金在绿色转型中发挥出更强的引导效应与杠杆

作用。

此外，如何保证稳健的绿色财政支出也是一项

重要命题。在我国地方财政压力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发挥好地方债务在绿色财税政策体系中的作用至关

重要。

在规范地方债务融资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中，

学界普遍强调应当通过财政制度安排明确资金用途

边界与代际公平。首先，在债务使用范围方面，应

当坚持资本性投资原则，即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或

绿色地方政府债筹集的资金，应当限定用于经认证

的绿色资本性支出。例如生态修复、可再生能源基

础设施和节能改造等，而不应用于经常性绿色补贴。

这种安排有助于确保债务资金真正形成可持续的绿

色资产，同时通过“期限匹配”原则维持代际间的

公平性，避免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转嫁给未来。

其次，在债务规模与融资成本的确定机制上，

应将地方政府的绿色财政绩效纳入约束框架。地方

在绿色预算执行、项目绩效和环境目标实现方面的

综合表现，可以作为决定新增债务额度、再融资资

格以及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参考。如果地方在节能

减排、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应当在制度

安排上获得更大的融资空间与较低的融资成本；反

之，则应当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这种做法通过将环

境绩效与财政激励挂钩，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治理

和环境治理中保持一致性预期，强化责任落实。

再次，在风险防范方面，应当在制度层面设立

若干稳健性约束。例如，在项目现金流可得性、项

目库建设质量、偿债准备金管理和专户资金监管等

方面建立严格要求，从而实现对债务资金全过程的

透明化与穿透式管理。这既有助于防止“绿色名义、

灰色项目”的混入，也能够降低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

同时，还应当考虑地区间发展水平与财力状况的差

异，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政策性再贷款和财政贴息

等配套机制进行调节与平衡，使财政能力有限但绿

色任务繁重的地区获得适当支持，而绩效表现突出

的地区则得到奖励。如此安排有助于提升资金配置

效率，避免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

的状况。

总体来看，将地方债务管理与绿色绩效评价相

结合，能够在财政纪律与环境治理之间建立内在联

系。债务融资不仅仅是地方筹资的工具，更能够成

为衡量其绿色治理成效的重要镜像。通过透明的规

则、可量化的标准和制度化的监督，国家层面可以

在确保债务安全的同时，推动绿色转型目标的实现，

从而兼顾财政可持续性与生态可持续性。

三、绿色消费：让居民看到“可兑现的绿
色账”

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端的技术进步虽然

至关重要，但往往存在投资大、周期长、外部性显

著的特点，难以单兵突进。因此，消费侧的行为选

择、偏好塑造与扩散效应显得同样关键。当前我国

绿色财税政策更多集中在供给端，而居民绿色选择

的直接激励仍显不足，导致消费环节在推动绿色转

型中的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基于此，亟需构建一个

系统化的激励体系，将“税—补—信贷—以旧换新”

等系列碎片化政策贯通起来，从而实现对居民绿色

消费的全链条支持。

在具体政策设计上，可以在消费税结构微调的

基础上，引入以旧换新政策与分场景消费券的组合，

针对节能车辆、高效家电、绿色建材与再生产品形

成“低门槛、小额、多频次”的激励矩阵。这种安

排能够增强居民的“可感性”，让绿色选择从价格

上更具吸引力。同时，还可以在地方层面叠加非价

格类政策工具，如路权、停车优惠、物业费用减免等，

以营造绿色消费的综合性激励环境。这些措施不仅

增强了政策的贴近感和可操作性，也通过“到手可感”

的收益提高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构建“家庭绿色权益账户”。该账户通

过电子发票、能效标识、回收凭证等多源数据，对

居民的绿色购买、以旧换新与绿色出行等行为进行

确权，并构建为可视化信用积分。这些积分可以与

财政与公共服务挂钩，例如用于抵扣部分地方性收

费、兑换公共服务额度，甚至作为绿色信贷利率优

惠的依据。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可以围绕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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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消费侧绩效—信用”联动的金融产品，通过

小额普惠融资与分期利率优惠提升绿色消费的可负

担性与可持续性。学理上，这种安排实质上将消费

侧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使绿色行为能够产生直接的

经济回报。

消费端的激励若能与数据确权和积分挂钩，

将 有 助 于 实 现 外 部 性 的 内 部 化（Thøgersen，

2010）。在积分机制的具体设计中，应考虑激励与

约束的平衡。为避免“搭便车”行为，可以设定积

分按季度动态结算，并依据产品寿命周期、使用强

度进行加权修正。对“回收—再制造”的闭环行为

给予额外加分，不仅能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也能

推动再生资源市场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能够在居

民“买绿色—用绿色—回收绿色”的行为链条上形

成正向循环，进而在消费侧推动绿色转型的扩散效

应。

然而，数据的可信性是这一促进绿色消费体系

有效运转的前提。应在隐私保护的基础上，建立统

一的核验标准与接口规范，使得发票、能效标识、

回收凭证等数据能够在财政、税务与商业机构之间

互认互用。只有当激励与真实行为挂钩，绿色消费

才能从政策口号转化为家庭账本上的实际收益。对

于公众而言，这意味着绿色选择不仅仅是价值观念

的体现，更是一种可核算、可兑现的经济行为；对

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则意味着绿色消费政策从象征

性倡导走向实证性、制度化运行。

进一步地，绿色消费不仅是居民个体选择的问

题，也与产业链升级和市场结构优化紧密相关。通

过消费端需求的聚合，可以形成规模化的市场信号，

倒逼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产品设计。例如，当节能

家电或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形成稳定需求时，制造

商将更有动力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迭代，这种“需

求拉动”效应能够与“供给推动”形成良性互动。此外，

绿色消费还能带来社会文化层面的扩散效应。随着

绿色产品逐步进入日常生活场景，公众的消费习惯、

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转变，推动绿色生活

方式从少数群体的选择扩展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换

言之，绿色消费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转型的

重要切口。

四、制度协同与治理机制：从单点政策到
系统集成

绿色财税政策不仅仅是财政和税收部门的事务，

更是跨部门、跨层级制度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跨

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问责是绿色财税政策走向系统

集成的关键（石英华，2023）。只有在治理体系中

实现横向协调与纵向联动，政策工具才能真正落地

并发挥乘数效应。当前的政策执行中，仍存在部门

间信息壁垒、地方与中央政策口径不一致以及监管

碎片化等问题。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推动财政、

税务、生态环境、能源等多部门之间的联动治理，

建立起数据互认、政策互补和监管互通的机制。

首先，在信息共享机制上，应推动税务征管数

据与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深度对接，并实现跨部门

的动态共享。例如，持续推进将环境保护税的征收

环节与污染物排放监测平台实时联动，不仅能提高

征收效率，也能增强政策的约束力和精准性。财政

部门的预算执行数据则应当与绿色绩效评估结果挂

钩，做到资金流与绩效流相统一，避免“钱花出去

了、绩效难以验证”的情况。与此同时，还可以推

动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统一的绿色数据接口规范，

确保地方提交的财政与环保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可核

验性，从而提高宏观政策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其次，在政策协同机制上，绿色财税工具应与

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乃至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合力。

例如，财政支出支持的绿色项目，如果能够同步获

得绿色金融产品的配套融资，不仅能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也能形成“财政 + 金融”的双重激励，提升

绿色投资的可持续性。税收优惠政策与碳市场机制

也应当协同推进：前者降低绿色转型的边际成本，

后者通过市场化交易形成动态价格信号，两者的结

合能够显著提高政策有效性。此外，绿色消费政策、

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政府采购也应当在执行层面联

动，使公共部门、金融部门与社会部门形成一致的

政策预期，避免政策工具之间出现“打架”或“空转”。

再次，在监管与问责机制上，应建立跨部门的

联合绩效考核与监督体系，将绿色财政支出、绿色

税收征管、地方债务使用和消费激励等指标统一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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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综合治理框架，并与干部政绩考核、财政奖惩制

度直接挂钩。这不仅能提升政策的执行刚性，也能

形成制度性的责任约束，防止绿色财税政策在基层

执行中出现“选择性落实”。为提高问责的客观性，

可以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和社会监督机制，强

化数据的透明披露和绩效的社会检验，从而在政策

执行中形成“硬约束 + 软监督”的双重机制。

总体而言，制度协同与治理机制的完善，意味

着绿色财税政策不再是孤立的政策工具，而是嵌入

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横向的部

门协作与纵向的中央—地方联动，可以推动形成一

个以数据为基础、以规则为核心、以绩效为导向的

系统集成格局，使绿色财税政策从单点突破走向全

面协同，真正发挥出推动绿色转型的战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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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洞 见

进一步完善绿证和绿电交易机制的
相关建议

摘要：随着国家大力推动绿证市场建设，我国绿证市场取得了显著进展，有效弥补了CCER核发量少难以满足市场

需求的问题。但我国核发绿证使用率偏低，绿证消费积极性仍有待提升，绿电交易尚未明确为转型经济行为，一定

程度影响购买绿证绿电的企业享受转型金融激励政策。为此，有必要建立绿电绿证二级市场，引入竞价机制，鼓励

绿证与CCER加强融合，进一步丰富转型金融和转型经济相关标准，对购买绿电绿证的企业给予政策激励，提高机

构和家庭绿证消费的积极性，进一步激活绿证市场活力。

刘 凡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绿证国际经验及我国发展现状

绿色证书（以下简称“绿证”）是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所发绿色电力（以下简称“绿电”）颁发的具

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也是消费绿色电力的

唯一凭证。欧洲在碳信用和绿证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国际经验，对全球可持续能源市场建设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欧洲碳信用市场（如核证减排量 CER）与

绿证是相互补充的，两种模式共同支持碳中和目标。

在欧洲，CER 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等

国际碳信用机制，量化减排项目（如风电、甲烷回

收）的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效果，侧重用于抵消企业 /

国家的碳排放额度，多用于工业、航空等难以直接

脱碳的领域。绿证主要用于证明电力来自可再生能

源，解决绿电的“环境属性”归属问题，主要满足

企业可再生能源消费目标或国家配额制要求，多用

于电力行业脱碳、企业绿电采购、消费者自愿市场。

欧洲 CER 覆盖全行业减排，绿证仅针对绿色电力，

通过二者结合可实现“电力零碳 + 其他行业抵消”

的综合减排。欧洲通过规则设计，避免同一可再生

能源项目同时申请 CER 和绿证，有效防止环境权

益重复计算。

我国借鉴学习欧洲在绿证领域先进经验，2017

年，中国试行绿证制度，以自愿市场为引导，推动

全社会逐步建立绿色电力消费意识。2023 年，《关

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促进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出台，确立了绿证的唯

一性、通用性、权威性，绿证相关政策机制逐步完善，

绿证市场规模快速扩大。

随着国家大力推动绿证市场建设，我国绿证市

场取得了显著进展，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生态

环境部印发的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的

全国化石能源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0.8325 吨二

氧化碳 / 兆瓦时进行估算，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

国家能源局累计核发绿证 49.55 亿个，估算已核发

绿证的碳减排量是 40 亿吨。2024 年我国绿证核发

和交易规模增长迅速，全年核发绿证 47.34 亿个，

同比增长 28.4 倍，其中可交易绿证 31.38 亿个；

全年共交易绿证 4.46 亿个，同比增长 3.6 倍。

我国绿证的发展有效弥补了自 2017 年以来中

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以下简称“CCER”）暂停对

可持续能源市场发展的影响。实际上，CCER 与绿

证二者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国家政策已规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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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的环境权益不能同时申请 CCER 和绿证。

CCER 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碳减排项目的开发，

侧重于碳减排量的核证和抵消，要求抵消不超过 5%

的碳排放配额，CCER 的项目开发需要经过严格的

审批和额外性论证，流程较复杂，核发量少而精，

价格相对较高，从供给角度看，CCER 难以满足市

场需求。2012-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共核发

了约 78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 CCER，2023 年

10 月重启后，截至 2024 年底，共核发了约 12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 CCER。而绿证直接推动可再

生能源的消费，侧重于绿色电力的追踪和证明，不

需要额外性论证，只要符合并网条件即可申请绿证，

绿证在国际上更容易被接受，例如 RE100 等国际

倡议认可绿证作为使用绿色电力的证明，绿证流程

相对简单，核发量比 CCER 大的多，可以满足市场

的需求，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已核发绿证的碳减排

量是 40 亿吨。

我国绿证价格呈现出先高后低的变化态势，实

际价格略低于理论价格。2017-2020 年，绿证处

于试点阶段，绿证交易量低，价格波动大，部分绿

证价格在 200 元 / 个。到 2021 年后，绿证价格稳

定在 10-50 元 / 个，交易量占比逐步提升。2023

年后，绿证成交量显著增长，价格仍保持低位 5-50

元 / 个。具体来看，假设绿电项目生命周期是 50

年，CCER 价格是 100 元 / 吨，1 个绿证 =0.8 吨

二 氧 化 碳。1 张 绿 证 =1000 度 绿 电。 每 1000 度

绿电的减碳量是 0.8 吨，50 年累计减碳价值是 0.8

吨 *100 元 / 吨 *50 年 =4000 元， 年 碳 减 排 价 值

是 4000 元 /50 年 =80 元 / 年， 每 张 绿 证 理 论 价

格是 80 元 /0.8 吨 =100 元 / 吨。绿证理论价格与

CCER 价格一致。现实中国内绿证价格通常是每张

5-18 元，绿证实际价格较理论价格偏低。

二、我国绿证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是当前我国核发绿证使用率偏低，绿证的消

费积极性有待提升。开展绿色电力消费认证是政策

落地和市场主体的迫切需要。在国家出台的多个政

策文件中，均提出要建立绿色能源消费评价体系。

但目前我国市场主体购买绿色电力消费的需求仍有

待挖掘，机构和个人主动购买绿电意愿不足，绿色

电力消费的积极性仍有待提升。以 2024 年为例，

已交易绿证占全年可交易绿证比例为 14.21%，我

国绿证使用率整体偏低。

二是尚未公开完全使用绿电的机构与个人家庭

的荣誉名单，不利于社会激励和金融支持。目前缺

少公开渠道宣传使用绿电的机构与个人家庭，一定

程度影响机构和个人购买绿电的积极性。对于购买

绿电绿证的机构，缺少相应的金融激励政策。

三是尚未明确购买和销售绿电是转型经济行为。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转型金融目录仅涉及部分转型

行业，尚未覆盖所有的转型经济行为。国内绿电购

买范围不断扩大，但对于购买绿电和销售绿电的行

为尚未明确是转型经济行为，也尚未明确金融支持

使用绿电绿证的企业是转型金融，导致购买绿电绿

证的企业无法按照转型金融的支持政策享受到优惠

贷款支持等激励政策。

三、完善绿证和绿电交易机制的建议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绿

证绿电的交易机制，有利于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市场发展，扩大绿电使用规模，改善生态环境，

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但对于激发绿证绿电

购买的积极性，提升绿证市场活跃度，与 CCER 市

场更好的融合发展仍有待解决。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绿电绿证二级市场，提高绿证市场活

跃度。鼓励机构和个人购买超过自身与客户用电量

的绿证，并可转卖给其他买家。借鉴资本市场经验，

建议引入竞价机制，卖方价低者先成交，买方价高

者先成交，提高交易效率。建议国家发改委、能源

局与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沟通协同推

动绿电绿证在金融机构和投融资领域的使用和宣传。

二是鼓励绿证与 CCER 二者加强融合。作为

前期过渡阶段，积极支持绿证消费。建议我国要发

挥绿证的积极作用。绿证与 CCER 二者目标基本一

致，但各有侧重，建议构建绿证与 CCER 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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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机制，并给予企业自主选择的权利，可以允许

绿证按比例转为 CCER 抵扣碳配额（如 1 个绿证

=0.8 吨二氧化碳），企业也可以选择不转。通过加

强绿证与 CCER 相互融合，二者可以实现长期共存，

引导绿证价格保持合理的价格区间。

三是进一步丰富转型金融和转型经济相关标准，

对购买绿电绿证的企业给予政策激励。以金融机构

为例，第一种情形是对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办公用电，

建议金融机构购买绿证后，在国家能源局网站上宣

传该机构是绿电使用金融机构；第二种情形是金融

机构督促推动其客户使用绿电，由第三方认证机构

出具证明，建议在国家能源局网站上宣传该金融机

构是绿电投融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若基于上一年

用电量基础上，多增加 5%-10% 的比例购买绿证，

对于这类购买了绿证的金融机构建议给予相应的激

励措施，对使用绿电的企业发放的贷款或债券，纳

入 MPA 考核。对于绿电使用企业，建议将其认定

为转型经济的支持行为。对给予绿电使用企业的金

融支持纳入转型金融范围，鼓励在资本市场上为绿

电使用企业宣传，纳入发行证券（股票或债券）的

样本，对绿电使用企业发行的债券编制指数，鼓励

基金投资，降低银行融资成本。对于售卖绿电企业，

若尚未获得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的政策支持，建议

将其作为转型金融的一种，根据其售卖的绿电，给

予相应的转型金融政策支持。

四是提高机构和家庭绿证消费的积极性。鼓励

家庭购买绿电，对于消费绿证的家庭，年成本增加

量大约 50 元，成本增加十分有限，建议在其居住地

张贴绿电使用者标签。国家能源局开放购买绿证绿

电企业等机构和家庭的荣誉名单，以及其绿电使用

占其用电比例数据、卖绿电绿证的发电企业的发绿

电占其发电的比例数据，并争取金融主管部门的政

策支持，促进金融机构为买卖绿电的企业提供指数

编制和跟踪投资等方面的支持，机构与个人购买绿

电的积极性也会大幅提高。

五是建议对没有卖出去的绿证应永远有效。对

于没有卖出去的绿证仍可以交易，建议不应两年后

作废。可借鉴中债区块链技术应用经验，通过区块

链技术确保绿证使用、注销数据的不可篡改，提高

信息透明度。为防止绿证环境效益被重复计算，建

议注销记录对所有市场参与者开放。并扩大区块链

绿证项目的示范应用范围，向相关国际组织推广中

国绿证区块链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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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纪事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政 策
纪 事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 
的起源、发展与展望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在 2021 年发布的《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中指出，要提升各国可持续金

融界定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和一致性。由中国倡

议发起、中欧共同牵头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CGT）工作就是为提高全球可持续分类目录可比

性和互操作性做出的实质性贡献。CGT 在中国市场

上已经被广泛使用，包括中国发行的国际绿债贴标

和对中国存量绿色债券的再贴标，并已证明其能够

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并推动绿色资本流向新兴市场

国家。此外，CGT 已经被多个经济体作为开发本土

分类目录的参考，这预示着多边参与的 MCGT 有更

大的潜力支持国际可持续金融标准建设和市场扩容。

一、CGT 的起源：为绿色金融跨境合作寻
找“共同语言”

根据国际共识，为实现《巴黎协定》以及联合

国其他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每年需要

通过绿色金融体系调用 4 万亿～ 6 万亿美元投资于

有显著环境、气候和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绿色金

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包括开发一套协同的标准用

于定义与绿色经济活动相关的资产，形式上表现为

活动清单或分类目录。实践中，多边开发银行、非

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各国监管机构、商业银行等

各自发展出数百种不同的清单目录，使用不同的评

估框架和描述方式，导致了市场分割、跨境多重认

证和“洗绿”风险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绿色金融跨

境合作进一步扩大规模和高质量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2020 年初，中国金融学会绿

金委主任马骏博士建议中欧合作为绿色金融跨境合

作寻找“共同语言”。2020 年 7 月初，人民银行

正式向欧盟委员会去函，提出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

台（IPSF）下中欧联合牵头设立工作组来推进提升

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可比性与兼容性。欧盟 DG 

FISMA 很快回函人民银行确认落实该项工作，并安

排了具体的对接人员。2020 年 7 月底，中欧双方分

别任命马骏和 Ugo Bassi 为 IPSF 可持续金融分类

目录工作组共同主席（欧方共同主席后改由 Macel 

Haag 接任）。共同主席随即主持启动工作会议，

讨论工作目标、范围与专家组协作机制。气候债券

倡议组织的 Bridget Boulle 女士担任欧方专家组组

长，时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

博璐担任中方专家组组长。参加《可持续金融共同

分类目录》（CGT，以下简称《共同分类目录》）

一期工作启动会议的中方专家组成员主要来自清华

大学、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咨

询”）、联合赤道环境评价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

商银行等。

绿色金融长期从业人士可能会注意到以下细节。

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欧盟分类目录

王博璐

IPSF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工作组	
中方专家组组长

张静依

北大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中级
研究专员、绿金委CGT贴标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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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授权法》 (EU Taxonomy Climate Delegated 

Act) 都是 2021 年 4 月 21 日才正式发布。工作组

刚启动的时候，中欧专家组手里只有各自监管机构

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对于该交付什么样的成果，需

要投入多少精力和资源，尚未有特别明确的规划，

属于 “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头看，当时有几个

有利因素促成了 CGT 的诞生。第一，中国金融界

广泛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中欧绿色金融合作关

系呈上升趋势。第二，中欧专家组核心成员来自市

场化机构，很看重国际同行间实质性的专业交流机

会，从专业角度出发，持开放心态，不预设结论。

第三，中欧专家对各自绿色产业特点有深入的研究，

加上中欧专家组组长都具备国际标准开发经验，两

相结合促成中欧开展深入具体的专业讨论。

中欧工作组对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与欧盟同类文件开展了全面和细致的比较，在两年

半的时间内历经 17 轮严谨、深入、审慎的讨论，详

细分析了中欧编制绿色 / 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方

法论和成果要件，包括法律基础、目标、原则、框架、

逻辑、分类标准、技术指标和呈现形式等方面。

CGT 的编制过程经历的不少曲折。合作之初，

欧盟已发布的《可持续经济活动分类方案》的专家

组最终报告和《欧盟分类目录气候授权法》征求意

见稿就包含了数百页的详细方法论说明和技术内容，

而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仅约 40 页，没

有英文版本也没有编制说明，欧盟专家们不了解中

方的基本情况，双方缺乏讨论基础。气候债券倡议

组织给予积极支持，为专家组提供了中国目录译文。

为了提高专家组会议的讨论效率，每次会议前中方

都积极提前准备，把讨论框架和专业要点先发给欧

方专家熟悉，这样双方在会议上仅就存疑问题开展

讨论，不用纠结于一些基本知识。中欧专家组的核

心成员经常在半夜通过邮件沟通会议要点，戏称“对

笔记”。

刚开始的时候，IPSF 秘书处只预期发布中欧目

录高层级 (high-level) 比较说明 , 综述中欧目录发

展史、目标一致性和重点行业等信息供其他司法管

辖区参考。到了 2020 年 11 月，中方专家组提出将

中国目录中的活动先映射到联合国《所有经济活动

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框架下，再基于重合情景

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与欧方专家协作先从能源

行业门类开始尝试。中欧专家组在 2021 年 1 月得

出可信服的结论：中欧目录能源行业门类中绿色活

动重合度超过 90%。该项结果于 2021 年 2 月呈报

给工作组成员国和观察员机构，得到了中欧双方主

席和观察员机构（主要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和联合国

相关倡议机构）的支持认可，也振奋了所有参与者

的信心。自此，IPSF 秘书处开始投入更多资源，帮

助组织欧方更多行业专家参会讨论、协调征求意见、

编辑成果文件和准备发布事宜等。

2021 年 11 月， IPSF 官方网站上发布 CGT

初版并广泛征求反馈意见。当时，因为技术指标缺

乏可比性，中国建筑节能标准繁杂又没有英文译本，

中欧专家组并没有在新建建筑领域达成一致意见。

中方主席马骏博士提议中欧专家组召集建筑领域专

家，在征求意见期内研究中欧是否有在低碳新建建

筑领域达成共识的可能。在中国投资协会绿色发展

中心主任张青林的协调下，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李晓峰加入中方专家组，负责与欧方

新加入的建筑领域专家对话，交流低碳建筑的标准

发展和实践经验。最后，中欧双方专家同意在同时

满足双方技术标准门槛的前提条件下，将该项活动

纳入 CGT 更新版。期间，中欧专家组也在同时努

力分析其他领域经济活动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

2022 年 6 月正式发布的 CGT 一期成果包含中欧共

同认可的 72 项减缓气候变化的活动。

图1   2021年11月4日CGT初版成果视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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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GT 一期：全球可持续金融标准趋同
的重要突破

该版 CGT 涵盖了中欧共同认可的能源、制造、

建筑、交通、固废和林业六大门类 72 项对减缓气

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此后三年多时间，

CGT 就已成为其他多个经济体（包括但不限于斯里

兰卡、中国香港、泰国、巴拿马、巴布亚几内亚、智利、

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以及东南亚可持续金融目录、

拉美可持续金融目录共同框架和一些国际组织文件

的编制者）在编制其目录、准则的基础或参考。此外，

巴基斯坦的哈比银行等机构也参考 CGT 编制了本

机构内部使用的分类目录。此外，许多市场参与者

开始使用它来贴标绿色资产。CGT 的市场应用表明，

中欧合作提高了两个最大绿色金融市场分类体系的

互操作性，促进了绿色资本跨境流动。从操作层面

来看，用 CGT 对跨境交易的绿色资产进行贴标，

有效避免了多重认证的额外成本，提升了这些资产

的国际认可度，降低了部分 CGT 贴标债券的发行

成本。

CGT 活动分类框架基于《所有经济活动的国

际 标 准 行 业 分 类》 修 订 本 第 4 版（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 ial  Classif icat ion of Al l 

Economic Activities Revision 4，简称“ISIC”），

具有全球普适性。至今，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

区在 ISIC 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行业分类标准，其

中包括欧盟和中国。ISIC 建立在产品、服务及生产

要素投入、生产工艺及技术、产出特点及产出用途

等基础之上，覆盖了全球供应链各环节，因此 CGT

兼顾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生产结构

与能力，具备在各生产环节界定“绿色”属性的灵

活性、包容性和拓展性。CGT 成果的首次发布是全

球可持续金融标准趋同路径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相关开发经验已提供给 G20 作为全球可持续金融合

作的参考。

CGT 融合了中欧目录各自的优点，充分考虑了

中欧目录的法律基础、目标、原则、框架、逻辑、

分类标准、指标设立和呈现形式等要素，兼顾了“科

学分类”“重点行业优先”“重大贡献技术指标从

严”和“重视技术革新”四项原则。其中包含的 72

项碳减排经济活动的一级分类可归属到 ISIC 的六大

行业门类，是中欧在减缓气候变化活动领域的共同

重点门类，即农业、林业及渔业，制造业，电、气、

供热和制冷，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环境修复，

建筑业，运输和仓储。并且，考虑到技术进步对绿

色转型的重要意义，CGT 一期在六大门类之外单列

了两项跨门类的创新技术活动，即绿氢储存和二氧

化碳地质封存。

CGT 一期成果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

并不断应用于绿色金融产品发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等许多机构已发行基于《共同分类目录》

的境外绿色债券，德意志银行已完成一项基于《共

同分类目录》的贸易融资项目，斯里兰卡 2023 年

发布的绿色金融分类目录也重点参考了 CGT 一期

成果。CGT 已成为一些经济体编制绿色 / 可持续金

融分类目录的参考范本或基准，也为研究全球可持

续金融标准趋同路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方在推动 CGT 应用方面的举措和成
果

中方积极推动 CGT 在金融市场的运用，包括

运用 CGT 助力中国实体在国际市场发行绿色债券、

在中国发行可供国际投资者购买的绿色债券和指数

基金，以及在中国银行间市场运用 CGT 对存量绿

色债券进行再贴标。

2022 年以来，人民银行研究局等部门与中国金

融学会绿金委多次组织金融机构和贴标认证机构共

同研讨与推进 CGT 在跨境融资中的运用，以降低

识别和认证成本。在监管机构和绿金委的支持下，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

银行、兴业银行、交银金租等至少 15 家金融机构

先后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了 CGT 贴标的绿色债券。

中资机构在境外发行的 CGT 贴标债券也颇受欢迎，

超额认购倍数高。

2023 年初，绿金委提出对境内发行的绿色债券

开展 CGT 贴标工作，以提升国际投资者对境内绿

色债券的认知度，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债券通

等渠道投资境内绿色债券。随后，绿金委发起由中

政策纪事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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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牵头的专家组对中国银

行间市场存量绿色债券开展 CGT 贴标工作。2023

年 7 月，专家组在 CFETS 和绿金委网站发布首批

193 只符合 CGT 标准的债券，后续按月更新 CGT

债券清单。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经中国金融

学会绿金委专家组评估的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符合中

欧《共同分类目录》的中国绿色债券共 463 只，其

中 279 只在存续期。279 只存续期债券只数占银行

间市场全部存量绿债的 25.3%；发行规模 3525.64

亿元，占银行间市场全部存量绿债的 18.2%。其

中，主体评级为 AAA、AA+、AA 及无评级的发行

规模占比分别为 92.9%、4.7%、0.3% 和 2.1%；

募集资金投向前三的活动分别为：D1.3 风力发电

（25.5%）、H1.1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与运营

（25.2%）、D1.1 太阳能光伏发电（18.5%）。

随着 CGT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境

内发行人在发行新债时用 CGT 贴标或对存量债券

按 CGT 贴标。2024 年以来，中国境内新发行的绿

色债券中有三分之二在发行时用 CGT 贴标。境内

外金融数据平台也开始上架 CGT 贴标资产的数据

产品。彭博、路透、万得等主流金融平台专设 CGT

专题页面并支持检索，CFETS 在本币交易系统中

展示 CGT 贴标债券，支持报价及成交界面的 CGT

贴标债券筛选功能，以便利境内外投资者交易 CGT

贴标债券。

CGT 贴标债券市场发展推动了相关债券与指数

基金产品的开发。CFETS 于 2023 年 7 月、2024

年 2 月先后发布 CFETS 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

指数、CFETS 共同分类目录高等级绿色债券指

数、CFETS 共同分类目录投资级主题绿色债券指

数。指数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基点为

100。指数样本为 CGT 贴标绿色债券，涵盖绿色金

融债、绿色企业债等。

2024 年 12 月， 摩 根 资 管（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即“摩根基金管理 ( 中国 )

有限公司”）发行中国境内首只 CGT 主题绿色债

券基金，该基金以 CFETS 共同分类目录投资级

主题绿色债券指数为业绩基准。同月，路博迈基金

(Neuberger Berman，即“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成立中国境内首只应对气候变化的高等

级债券指数基金——CFETS 0-5 年期气候变化高

等级债券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该基金融合了全

球应对气候风险的评价方法、CGT、中国本土政策

制度以及发行人长期气候战略等关键因素。

四、CGT 二期取得的重要成果

随着 CGT 取得初步成功，新加坡于 2023 年加

入 CGT 二期工作，中欧新携手开展 CGT 扩容工作，

启动《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

的编制工作。

2024 年 11 月，IPSF 分类目录工作组发布了

两份新的成果文件：一是扩容后的《中欧共同分类

目 录》（2024 年 版）， 二 是 MCGT。11 月 14

日，IPSF 可持续金融共同目录工作组共同主席马

骏在 29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的发布会上介绍了

MCGT 的背景、内容和前景。

图2  IPSF可持续金融共同目录工作组共同主席马骏在29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介绍MCGT

扩容后的《中欧共同分类目录》沿用了 CGT

一期方法论，新增覆盖了减缓气候变化之外的四个

重要绿色发展目标和三个重要的经济活动国际标准

行业分类体系（ISIC）行业门类，即信息通信（J 码）、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M 码）以及环境保护与修复

（N 码）。扩容后的《中欧共同分类目录》共包含

96 项可持续经济活动，其中减缓气候变化 76 项、

循环经济 9 项、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和海洋资源 6 项、

污染防治 3 项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2 项。

新增的大部分活动采纳了欧盟标准，对绿色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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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和描述更清晰，从而达到反“洗绿”、提高绿

色资本市场透明度的目的。此外，新增的三个行业

门类充分体现了现代信息科技（如物联网、区块链、

5G 通信、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与商业化应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2024 年版《中欧共同分类目录》直面更广泛的绿色

发展挑战，为全球跨境绿色资本市场合作发展与创

新开辟了新领域，赢得了 IPSF 成员和观察员机构

的赞誉。

2023 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新加坡—亚

洲可持续金融分类法》（以下简称《新加坡分类法》），

并正式派员参加 CGT 工作。目前，《新加坡分类法》

主要服务于减缓气候变化目标，并与 CGT 框架保

持高度一致。为便于将新加坡和其他更多的 IPSF

成员标准纳入 CGT，中欧新工作组在《中欧共同分

类目录》的基础上升级了方法论。同时，专家组调

整了分析情景，同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司法管辖区

目录包含相同活动并且接受同等严格 / 细致的技术

标准要求（情景一、情景二和情景三），或者活动

描述相似但各自的技术标准难以比较严格程度（情

景四）时，均可纳入 MCGT。为解决“洗绿”和信

息披露不完善的问题，MCGT 针对每一项活动列明

了名称、描述、分析情景、技术指标和原始目录活

动来源。

MCGT 共包含 110 项减缓气候变化活动，与《中

欧共同分类目录》中的减缓气候变化活动相比，增

加了中新共有活动（如经绿色标准认证的有机种植、

低碳养殖活动）、新欧共有活动（如高排放行业的

转型活动、零碳水运等）。另外，MCGT 对少数中

欧共有的活动进行了调整，对一些活动做了更为细

致的拆分（如有机化工材料制造），对于新加坡标

准较中欧标准更严格的活动，改用新加坡标准。涉

及高排放行业的若干转型活动时，MCGT 大多采纳

欧盟或者新加坡标准，体现了这两个经济体在监管

协同、绿色金融成效评估和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良好

实践。MCGT 适用于更广泛的金融产品（包括贷款、

债券、股权、基金和衍生品等），建立了多经济体

参与 CGT 扩容的方法论，提升了包容性和可用性，

是提高各经济体分类目录可比性和互操作性的重要

里程碑。

MCGT 同样在境内外金融市场上得到应用。例

如，2025 年 6 月 20 日，华侨银行中国与蜀道租赁

签署首笔附带超额配售选择权的绿色银团贷款，最

终成团金额预计超过 7 亿元人民币，也是境内首笔

符合 MCGT 的银团贷款。同年 8 月，工行新加坡

分行发行 35 亿元人民币和 3.5 亿新元绿色债券并符

合 MCGT。9 月，华侨银行集团与中国广核集团老

挝公司签署了符合 MCGT 的绿色贷款协议并完成放

款，用于支持中广核在老挝的清洁能源基地互联互

通项目。

五、CGT 下一步工作方向

CGT 是由中国和欧盟牵头发起的绿色金融国际

标准合作的一个创举，其发展愿景是成为全球可持

续金融分类目录的基准。我们预计，工作组将在如

下领域继续推进工作：

第一，邀请更多成员参与 MCGT 工作，争取

将下一版 MCGT 的参与成员从中国、欧盟、新加

坡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来看，有潜力参

与下一版 MCGT 编制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地区、巴西、南非等。一旦更多 G20 成员、

国际金融中心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与进来，

MCGT 在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

步增强。

第二，进一步扩大 MCGT 覆盖的经济活动范

围。初版 MCGT 覆盖的 110 项活动都属于减缓气

候变化领域，未来版本应该仿照《中欧共同分类目录》

覆盖气候适应、环境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循环

经济发展等目标下的经济活动，并关注一些新兴绿

色投资专题（如绿色数据中心、生态旅游、可持续

矿产、可持续纺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

第三，联合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扩大 MCGT

应用范围。中国市场主体在应用 CGT 对绿色资产

进行贴标方面取得了许多实践进展，未来将使用

MCGT 对绿色资产进行贴标。近期，更多国家和地

区的市场主体也开始对 MCGT 的贴标功能产生兴

趣。未来中国、欧盟、新加坡的市场主体应加强协作、

政策纪事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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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并发挥物联网、区块链、智能合约、卫

星遥感等数字技术对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认证、审计、

发行和交易的赋能作用，扩大 MCGT 贴标资产的规

模。如果能使用 MCGT 贴标更多的全球绿色资产（如

超过 2000 只的绿色债券和绿色票据），将有助于

避免在多个分类体系中重复认证，并可在此基础上

设计更多的金融产品，实现更有吸引力的定价。

第四，持续推动 CGT/MCGT 在境内外资本

市场的多种应用。一是继续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存量

绿色债券进行贴标，并从《中欧共同分类目录》的

2022 年版逐步过渡到 2024 年版和 MCGT；二是

扩大贴标工作范围，对交易所的绿色债券按 CGT

贴标，使得 CGT 的应用范围覆盖整个公开债券市场；

三是对 CGT 贴标债券进行跟踪分析，研究 CGT 在

降低跨境资金流动成本、引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等

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四是推动 CGT 产品创新和贴

标绿色债券境外发行，并探索各类激励措施；五是

推动监管部门完善金融机构绿色认证体系，推进对

CGT 资产的认证工作，把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纳入

金融机构绿色认证范围，促进对绿色基金及其他绿

色资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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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与监管机构政策追踪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央行与监管机构在推动金融体系支持气候目标与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栏目旨

在定期追踪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与监管机构的可持续金融及气候相关政策，展现政策发展脉络与趋势，

把握全球政策前沿。

加拿大发布企业反“洗绿”指
南

关键词：信息披露；反“洗绿”；环境声明；竞争

法；绿色营销

2025 年 6 月 5 日，加拿大竞争局发布了关于

环境声明的最新指南，以指导企业遵守新的反“洗绿”

法律，确保企业在宣传产品或业务的环境效益时提

供充分和适当的证据。① 此前，加拿大于 2024 年 6

月通过的《竞争法》修正案新增了两项反“洗绿”规定，

一是产品的环境声明需基于“充分且适当的测试”，

二是企业或商业活动的环境声明需依据“国际公认

方法论”进行“充分且适当的证实”。违反规定的

企业可能面临高达 1000 万加元或公司年收入 3%

的罚款。

《竞争法》修正案新增了前述反“洗绿”规定

后，不少企业反馈关于其营销材料中可以做出的环

境声明需要更多明确指示，此次发布的指南即是对

此反馈的回应。例如，该指南要求企业在做出未来

环境声明（如净零目标和时间表）时，必须有明确

的计划和实质性的支持，避免仅凭愿望而做出声明。

企业需要制定具体、现实且可验证的计划，并采取

有意义的步骤来实现目标，避免夸大和模糊不清。

加拿大竞争局强调，环境声明对消费者的决策有重

要影响，因此企业必须确保这些声明的准确性和透

明度。

印度发布 ESG 债券框架

关键词：信息披露；可持续发展债券；可持续发展

挂钩债券；社会债券；第三方审查

2025 年 6 月 5 日，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

发布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债务证券框架》

（不包括绿色债券），为社会债券、可持续发展债

券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的发行人制定了

监管要求。② 该框架包括证券发行前后的披露要求，

以及使用第三方审查机构对披露内容和标准符合性

进行评估的要求。

央行与监管机构
政策追踪

①	Government of Canada. Environmental claims and the Competition Act. June 2025.

②	SEBI.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Debt Securities (other than green debt securities). June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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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框架，只有资助符合公认标准的项目或

符合 ICMA 原则或气候债券标准等定义的债券才能

被标记为社会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或 SLB。该框

架还规定了社会债券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类别，包

括经济适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创造就

业以及粮食安全等。发行社会债券时，发行人需披

露社会项目的目标、目标人群和预期效益、项目资

格决策过程、募集资金使用跟踪程序等信息。发行后，

发行人需在年度报告中持续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和未使用资金细节。社会债券发行人还需任命独立

的第三方审查机构，以确保债券符合公认标准，并

跟踪债券募集资金的后续管理，对内部跟踪和影响

报告进行鉴证。对于 SLB，发行人需披露其可持续

发展业务战略、可持续性关键绩效指标（KPIs）定义、

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s）细节以及 KPIs 的选择

理由、与发行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契合度以及如何

应对相关 ESG 挑战。

巴塞尔委员会发布银行气候风
险自愿披露框架

关键词：气候风险；自愿披露；金融风险；银行监

管

2025 年 6 月 13 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发布了一项新的自愿性框架，旨在帮助银行披露气

候相关风险。③ 该框架最初计划作为强制性要求，

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改为自愿性。该框架包括对银行

治理流程、内控措施和程序的定性披露要求，以

及按行业划分的风险敞口和融资排放（financed 

emissions）的定量披露要求。

与 2023 年的初始提案相比，该框架最终删除

了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咨询活动产生的“便利排放”

（facilitated emissions) 的披露要求，并将融资排

放的披露范围从所有 18 个 TCFD 行业缩小至 " 重

大 " 行业。巴塞尔委员会表示，考虑到气候相关数

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仍在发展中，框架需要保持一

定的灵活性。

澳大利亚推出可持续金融分类
目录

关键词：分类目录；绿色活动；转型活动

2025 年 6 月 17 日，澳大利亚可持续金融研究

所（ASFI）发布了澳大利亚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该自愿性分类目录旨在界定绿色经济活动与转型经

济活动，以提高透明度并促进资本流向与澳大利亚

气候目标相一致的经济活动。④

该分类目录是澳大利亚财政部 2023 年发布的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的关键部分，旨在促进金融

市场调动私人资本，以实现向净零经济的转型。该

分类目录下区分为绿色活动和转型活动，绿色活动

包括符合巴黎协定脱碳情景标准的活动，以及直接

促进其他活动脱碳的活动；转型活动则包括帮助高

排放活动向 1.5℃路径靠拢的活动。该分类目录第

一阶段覆盖了六个关键高排放行业，包括农业与土

地、采矿与金属、制造业与工业、电力生产与供应、

建筑以及交通运输。ASFI 表示将与选定的金融机构

合作，在多种使用场景中试点该分类目录。

③	BIS. Basel Committee publishes framework for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risks. June 2025.

④	ASFI. Australian Sustainable Finance Taxonomy. June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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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CB. ECB adds indicator of nature loss i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as portfolio emissions continue to decline. June 2025.

⑥	https://www.sec.gov/rules-regulations/2025/06/s7-17-22

⑦	Singapore MTI. Building Confidence in Carbon Markets. June 2025.

欧洲央行设定公司债券组合排
放强度下降目标，并引入自然
相关指标

关键词：货币政策；公司债券组合；排放强度

2025 年 6 月 12 日，欧洲央行（ECB）公布了

其公司债券组合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并设定了新

的气候目标，即在其资产购买计划（APP）和疫情

紧急购买计划（PEPP）中持有的公司债券组合的

排放强度年均减少 7%。这一目标旨在支持《巴黎

协定》和欧盟气候中和目标。⑤

欧洲央行表示，其公司债券组合的碳强度已从

2021 年 的 266 tCO2e/ 百 万 欧 元 降 至 2024 年 的

165 tCO2e/ 百万欧元，降幅达 38%。其中约 26%

的碳强度降低得益于对气候表现较优企业的倾斜投

资，其余主要来自债券发行人的减排。此外，欧洲

央行还引入了一项新指标，衡量其公司债券组合对

自然依赖或影响较大的行业的暴露程度。欧洲央行

行长拉加德表示，这些措施是欧洲央行将气候变化

考虑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一部分，旨在通过资产配

置影响市场行为，推动低碳转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撤回基金
反洗绿披露规则提案

关键词：ESG基金；反洗绿；撤回

2025 年 6 月 12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发布公告，宣布撤回系列监管提案，其中包括一项

2022 年提出的“关于投资顾问和投资公司加强环境、

社会和治理（ESG）投资实践披露”的规则提案。⑥

该提案旨在解决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基金使用“绿色”

或“可持续”等术语进行营销时缺乏明确规则的问题，

要求 ESG 基金在注册声明、年度报告和顾问手册

中披露具体的 ESG 策略信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

指标（如碳足迹和碳强度），并以标准化表格形式

呈现，以便投资者比较不同基金的 ESG 策略。

SEC 表示，目前不会就该提案发布最终规则，

未来若在相关领域采取监管行动，将发布新的提案。

此举标志着 SEC 在前主席 Gary Gensler 辞职后，

逐步偏离其对于气候和 ESG 的关注。

新加坡发布自愿碳市场指南
草案

关键词：环境完整性；碳信用；自愿碳市场；透明度

2025 年 6 月 20 日， 新 加 坡 贸 易 与 工 业 部

（MTI）、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NCCS）和企业

发展局（EnterpriseSG）联合发布了《自愿碳市场

指南草案》，旨在指导企业如何将碳信用作为其脱

碳计划的一部分。⑦

该指南基于行业反馈，针对自愿碳市场（VCM）

的挑战，如缺乏标准化等问题，提供了具体指导。

主要内容包括选择碳信用的原则，如确保减排不被

重复计算、项目的额外性、减排或碳移除的量化与

验证、永久性等。该指南还强调碳信用应在企业优

先采取所有可行的减排措施后使用，以解决剩余排

放问题。此外，该指南鼓励企业透明披露碳信用的

央行与监管机构政策追踪 气候政策与绿色金融（季刊）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Fi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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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包括报告使用的碳信用数量、类型、项

目地点、注册机构、使用目的及第三方评级等。该

指南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20 日。

英国发布可持续性与气候报告
标准草案

关键词：ISSB；可持续性报告；气候相关披露；转

型计划

2025 年 6 月 25 日，英国政府发布了基于国际

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标准的英国可持续性报

告标准（UK SRS）草案。该草案包括UK SRS S1（可

持续性相关）和 UK SRS S2（气候相关）标准，

旨在为金融市场提供可持续性相关的财务信息报告

框架。⑧

该草案在 ISSB 标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几项修

改建议，包括延长“气候优先”宽限期，即允许企

业在前两年专注于披露气候相关信息、而不必披露

其他可持续相关风险；ISSB 标准则仅提供了一年

的“气候优先”宽限期。此外，该草案取消了 ISSB

标准中允许企业在第一年晚于财务报表发布可持续

性披露的宽限期，以确保与财务报表的“连接性”

原则。同时，英国政府还启动了关于转型计划的咨询，

计划要求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制定与《巴黎协定》

1.5℃目标一致的转型计划。这些咨询将持续开放至

2025 年 9 月 17 日。该政策旨在通过透明、清晰的

可持续性报告框架，增强投资者信心并推动经济绿

色转型。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
转型计划披露指南

关键词：转型计划；气候相关披露

2025 年 6 月 23 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IFRS Foundation）发布了关于转型计划披露的

全面指南，旨在支持其气候相关披露准则（IFRS 

S2）的实施。⑨ 该指南主要关注企业转型计划的信

息披露要求，而非强制企业制定转型计划。该指南

旨在解决信息披露的碎片化问题，降低信息编制者

和投资者的成本，并为应用 IFRS S2 的实体提供参

考。

此外，IFRS 还宣布了针对生物多样性、生态

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力资本报告的研究计划。

尽管面临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IFRS 强调将保

持高质量的全球标准，支持一致应用，并与利益相

关者合作维护系统的信心。

欧盟监管机构提议在银行和保
险公司压力测试中纳入 ESG
风险

关键词：ESG风险；保险公司；银行；压力测试

2025 年 6 月 27 日，欧洲三大金融监管机构——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欧洲银行管理

局（EBA）和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联合发布了关于将 ESG 风险整合至银行和保险公

⑧	UK Government. Exposure drafts: UK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June 2025.

⑨	IFRS. IFRS Foundation publishes guidance on disclosures about transition plans. June 2025.

⑩	EBA. ESAs launch consultation on how to integrate ESG risks in the financial stress tests for banks and insurers. June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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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压力测试的指南草案。该指南旨在协调欧盟内银

行和保险监管机构的方法和实践，要求监管机构将

ESG 因素全面纳入压力测试框架，并根据数据可用

性逐步扩展评估范围。⑩

草案建议监管机构首先关注气候和环境风险，

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并逐步纳入社会和治理

（S 和 G）因素。此外，该指南还涵盖了时间范围、

情景设计、数据颗粒度、重要性评估等内容，建议

监管机构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识别对金融机构最重

要的 ESG 风险。三大监管机构计划在 2025 年底前

完成指南的最终定稿，并于 2026 年初发布。

英格兰央行扩大自身气候风险
披露范围

关键词：气候风险；信息披露；金融稳定

2025 年 6 月 26 日，英格兰央行发布了最新的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报告，其中针对其贷款业务扩大

了气候风险的披露范围。
 
该报告显示，在最为不

利的气候情景下，英格兰央行持有的主权债券价值

可能下跌超过 9%。英格兰央行开发了新的工具包

来评估贷款业务中交易对手的气候转型风险，结果

表明气候转型风险可能对交易对手的核心资本充足

率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不会危及其偿付能力。此外，

英格兰央行还扩展了披露范围，将指数化的长期和

短期回购贷款工具纳入其中。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 Rachel Reeves 在年度授

权信中重申应对气候变化是英格兰央行政策的重要

目标，但也表示在经济增长和净零目标之间会优先

选择前者。英格兰央行表示其气候战略符合财政大

臣在年度授权信中设定的职责范围，气候变化相关

因素已嵌入其治理框架。

中国发布新版绿色目录 统一
绿色金融标准

关键词：绿色目录；绿色贷款标准；绿色债券标准

2025 年 6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

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

（2025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  该目录

不仅统一了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绿色贷款

的统计标准，而且统一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的标

准，意义重大。该目录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统一适用于各类绿色金融产品；沪深北交易所上市

及股票发行、新三板挂牌及股票发行业务暂不适用。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

监会）对于绿色贷款的统计标准略有差异，绿色贷

款标准与绿色债券标准之间也不统一，给金融机构

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造成一定不便。该版新修订的目

录统一了绿色金融支持活动的界定标准，有利于加

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流动性，提升绿色金融资产管

理效率、降低识别成本。

该目录在《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的基础之上做了增减：一是增加了绿色贸易、

绿色消费两个一级类别；二是减少了“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类别下的“传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此

外，该目录还通过打勾的方式标注每个项目是否具

有“温室气体减排贡献”，其中标注“√”的条目

为具有低碳赋能贡献的项目，即自身虽无直接碳减

排效益，但对其他行业碳减排具有显著贡献的项目；

标注“√√”的条目为具有直接碳减排效益的项目，

即项目具有绝对或相对显著直接碳减排效益。

	Bank of England. The Bank of England's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2025. June 2025.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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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简化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应用标准

关键词：分类目录；信息披露；简化；绿色资产比

例

2025 年 7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系列

简化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EU Taxonomy）

应用的措施，旨在减轻企业的合规负担。这些措施

包括大幅减少报告模板中的数据点数量，并豁免企

业对非重大经济活动进行 Taxonomy 符合性评估的

要求。更新后的规则将从 2026 年初开始适用，涵

盖 2025 财年。

欧盟分类目录是欧盟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的一

部分，旨在建立一个分类系统，帮助识别对至少六

项环境目标之一有显著贡献且对其他目标不造成

重大损害的经济活动，以引导资金流向可持续投

资。此次简化措施还包括对金融公司绿色资产比例

（GAR）要求的调整，以及针对污染防控目标简化

其“无重大损害”标准的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

这些措施旨在减少企业合规负担的同时，保持对经

济可持续转型的长期目标。

欧盟委员会发布自然信用路
线图

关键词：自然信用；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

样性

2025 年 7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自然信

用路线图》，旨在开发一个新的自然信用市场，通

过吸引私人资本投资，资助农民和林地管理者保护

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活动。

自然信用类似于碳信用，代表基于特定指标的

保护和恢复自然的行动。欧盟委员会指出，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对农业构成重大威胁，但农民

和土地管理者在可持续实践方面存在巨大资金缺口，

欧洲每年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估计达 370 亿欧元。

自然信用可出售给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

收入将返还给土地管理者以奖励可持续实践并支持

再投资。

该路线图旨在通过建立可信的自然信用市场，

增加对自然积极行动的投资确定性，如保护传粉动

物或恢复干旱生态系统，促进更可持续的农业生产

模式并保障欧盟的长期粮食安全。欧盟委员会计划

在 2026 年前与成员国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自然

信用的认证方法和治理原则，并在 2025-2027 年

启动自然信用试点项目。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发布反
洗绿指南

关键词：ESG认证；信息披露；反洗绿；可持续性

声明

2025 年 7 月 1 日， 欧 洲 证 券 和 市 场 管 理 局

（ESMA）发布了一份新的主题说明（thematic 

note），旨在指导市场参与者（包括证券发行人和

基金管理人）在投资者沟通中如何避免“洗绿”风险，

并确保可持续性声明的公平、清晰和不误导。

该说明提出了四项关键原则：准确性、可访问性、

有据可查和及时更新。ESMA 还列举了一系列“应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to cut EU taxonomy red tape for companies. July 202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Roadmap towards Nature Credits.

	ESMA. ESMA promotes clarity in sustainability-related communications. Jul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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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adopts “quick fix” for companies already conducting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July 2025.

	HM Treasury. UK Green Taxonomy Consultation Response. July 2025.

该做”和“不应该做”的示例，以及关于行业倡议、

标签和奖项、同行比较的良好实践和不良实践。自

2022 年欧盟委员会要求就金融领域的洗绿风险提供

意见后，ESMA 及其欧洲金融监管同行（EBA 和

EIOPA）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份主题说明即是行

动的一部分。上述欧洲金融监管机构于 2023 年联

合发布了初步报告，并于 2024 年发布了最终报告，

概述了应对洗绿风险的监管措施，并强调了未来需

要加强监管，呼吁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多工具并赋予

更多职权来应对洗绿问题。

欧盟推迟两年对大型企业增加
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要求；推迟

2025 年 7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欧洲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ESRS) 进行一系列“快速

修复”（quick fix)，推迟对已根据《企业可持续发

展报告指令》(CSRD) 报告的大型企业新增披露要

求，包括生物多样性、价值链中的员工和范围三排

放等信息的披露。

这些修订是欧盟正在进行的 CSRD 重大修订过

程的一部分，旨在显著减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和监管负担。修订后，第一波报告企业（大型公共

利益公司）可以延迟两年报告某些可持续发展相关

风险的预期财务影响，员工少于 750 人的企业还可

以在 2026 财年前免于报告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等信息。欧盟委员会预计其

对 ESRS 的审查将在 2027 财年完成。

英国放弃绿色分类目录计划

关键词：分类目录；放弃

2025 年 7 月 15 日，英国财政部宣布放弃实施

英国绿色分类目录（UK Green Taxonomy）的计划。

该分类目录原本是英国可持续金融框架的关键部分，

旨在为气候和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提供分类系统。

财政部在咨询后发现，仅有 45% 的受访者对分

类目录持积极态度，而 55% 的受访者持不确定或负

面看法，相关担忧主要集中在分类目录的实际应用

效果以及其对其他可持续金融政策资源的挤占。财

政部认为，通过其他政策（如英国可持续报告标准、

转型计划和行业路线图）更能有效推动绿色转型和

遏制“洗绿”行为。

该决定使英国成为少数放弃实施绿色分类目录

的国家之一，而中国、欧盟、新加坡、加拿大等经

济体仍在推进实施各自的分类目录。可持续投资团

体对此决定表示失望，呼吁政府加快实施转型计划

和可持续报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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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温室气体移除纳入排放
交易体系

关键词：温室气体移除；ETS；碳抵消

2025 年 7 月 21 日，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管理局

宣布将温室气体移除（GGRs）纳入其排放交易体系

（ETS），允许企业使用 GGRs 来抵消难以减少的

排放，以满足其在温室气体减排系统的配额要求。

该政策旨在支持英国实现净零目标，并扩大碳移除

市场。根据该政策，GGRs 将在碳封存发生并经过

验证后发放，项目需证明碳封存可以维持至少 200

年才有资格参与英国 ETS。初期将仅限英国境内的

碳移除项目。英国政府计划在2028年底前完成立法，

2029 年底前实施。该政策还包括为 GGR 运营商提

供拍卖机制以促进市场发展。

欧盟委员会通过中小企业可持
续发展报告自愿标准

关键词：中小企业；ESG报告；自愿标准

2025 年 7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针对中

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自愿标准（VSME），旨

在为未被《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

覆盖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简化和一致的 ESG 报告

框架。
	
 该标准由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

开发，包含两个模块：基础模块涵盖 11 项关键可持

续发展指标（如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反腐败信息），

综合模块则包含 9 项额外披露（如温室气体减排目

标和转型计划）。

该标准旨在帮助中小企业满足大型企业和金融

机构对价值链 ESG 数据的需求，改善融资渠道，并

促进中小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管理。随着欧盟委员

会 Omnibus 计划的实施，CSRD 的适用范围大幅

缩小（仅覆盖员工超过 1000 人的企业），VSME

将成为被排除在 CSRD 之外的企业自愿披露 ESG

信息的基础。此外，该标准还将作为“价值链上限”，

银行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提供超出必要详

尽程度的可持续发展信息。

欧洲央行将气候转型风险纳入
抵押品框架

关键词：抵押品框架；气候因子；转型风险；货币

政策

2025 年 7 月 29 日，欧洲央行（ECB）宣布在

欧元区中央银行体系中引入一项新措施以管理气候

风险。该措施计划在欧元区央行的抵押品框架内增

加一项“气候因子”，以防范在气候相关转型冲击

下抵押品价值可能下降的风险。
 
抵押品框架允许

银行通过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贷款，而合格的抵押

资产由欧元体系下的各国央行根据标准确定。新的

气候因子可能会降低欧元体系央行对暴露于气候转

型风险的资产的估值，从而减少欧元体系央行愿意

基于这些资产提供贷款的金额。

ECB 表示，这一新举措是在对欧元区银行体系

资产负债表进行气候压力测试后推出的，测试表明

金融资产的价值可能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相关不确定

性的影响，而气候冲击导致的意外价值下降可能会

给欧元区银行体系带来财务损失。该举措是 ECB

自 2022 年宣布将气候变化考虑纳入其货币政策框

架以来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其他措施包括

	UK Government. Integrating greenhouse gas removals in the UK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uly 2025.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presents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 to ease burden on SMEs. July 2025.

	ECB. ECB to adapt collateral framework to address climate-related transition risks. Jul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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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其持有的公司债券组合的去碳化，以及对

抵押品引入气候相关披露要求。

根据该项新政策，欧元体系央行将根据由行业

级数据、发行人特定暴露指标和资产特定脆弱性评

估组成的不确定性评分，调整再融资操作中对手方

提供的抵押资产的估值，并为每个可市场化资产分

配一项气候因子。ECB 计划在 2026 年下半年实施

新的气候因子，该因子将覆盖非金融公司及其附属

实体发行的单个可市场化资产，评估其与经济低碳

转型相关的不确定性。

欧洲银行管理局暂缓执行银行
ESG 披露要求

关键词：银行；ESG披露；暂缓

2025 年 8 月 6 日，欧洲银行管理局 (EBA) 发

布无行动函（no-action letter），建议监管机构暂

缓执行新的 ESG 支柱 3 披露要求，等待欧盟委员

会“一揽子”（Omnibus package）法案对可持

续发展报告和合规义务简化的最终结果。
 
此前，

欧盟在 2024 年发布了银行一揽子计划 (CRR3)，

要求银行从 2025 年开始披露环境物理和转型风险、

社会和治理风险、对化石燃料行业实体的总敞口，

以及如何将 ESG 风险纳入业务战略和流程、治理

和风险管理。该计划还将 ESG 风险相关披露的范

围从大型银行扩展到所有银行。

然而，欧盟委员会在 2025 年 2 月启动了“一

揽子”（Omnibus）立法计划，旨在大幅减少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监管负担，提议对包括《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企业可持续发展

尽职调查指令》(CSDDD)、《分类法规》（Taxonomy 

Regulation）和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等一系列

法规进行重大修改。

EBA 表示，Omnibus 法案的进展及其自身对

银行一揽子计划（CRR3）报告要求的拟议修订预

计将直接影响 ESG 风险相关披露的结构和内容，

特别是在欧盟分类法和 CSRD 更新的背景下。由于

Omnibus 法案的最终结果及其对 EBA 披露要求的

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EBA 决定暂缓执行相关要求，

以避免银行面临冲突的披露要求或给小银行带来不

成比例的合规负担。

新加坡调整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要求时间表

关键词：分阶段实施；气候信息披露；中小企业；

推迟

2025 年 8 月 25 日，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监管局

(ACRA) 和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 (SGX RegCo)

宣布调整气候相关披露要求的实施时间表，为中小

企业提供更长的准备时间。

根据新规，海峡时报指数成分股公司（市值前

30 大）的气候披露要求保持不变——自 2025 财年

开始按 ISSB 标准要求进行披露，并自 2026 财年

开始披露范围三排放，其他上市公司则将分阶段延

迟实施。市值超过 10 亿新元的非成分股公司推迟

至 2028 财年，市值低于 10 亿新元的公司推迟至

2030 财年。范围三排放的披露将保持自愿性，所有

公司的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的外部鉴证要求推迟至

2029 年。监管机构表示，这一调整考虑了全球经济

不确定性及企业反馈，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能力

建设挑战，同时鼓励企业继续加强气候报告能力建

设。

	EBA. The EBA issues a no-action lett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ESG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updates the EBA ESG risks dashboard with December 2024 data. 

August 2025.

	ACRA. Extended Timelines for Most Climat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to Support Companies. Augus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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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发布气候相关财务风
险披露清单草案

关键词：气候相关财务风险；信息披露；IFRS 

S2；TCFD

2025 年 9 月 2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

源委员会（CARB）发布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披

露：清单草案》，旨在为《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法案》

（SB261）的适用企业提供具体指导 。SB261 法

案要求在美国加州开展业务且年收入超过 5 亿美元

的企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每两年披露一次气

候相关财务风险及应对措施。此次发布的清单草案

明确了企业可基于 TCFD 建议或 IFRS S2 等框架

进行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披露，并允许相关披露在母

公司层面进行合并，满足一定条件的子公司无需单

独进行披露。

该草案明确了企业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披露的内

容应涵盖治理结构、气候风险与机遇识别、风险管

理流程以及关键指标与目标，旨在帮助企业建立合

规体系并提升气候风险透明度。在指标与目标方面，

为减轻企业负担，该草案暂不要求企业在首次报告

中披露范围 1、2、3 排放数据及定量情景分析，允

许定性描述。

香港发布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更新草案

关键词：分类目录；标准；转型活动

2025 年 9 月 8 日，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发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更新草案，提议

将转型活动及新的经济领域纳入目录范围。  此次

修订是继 2024 年 5 月香港推出初版分类目录后的

阶段性拓展，旨在通过界定具有环境效益的经济活

动，引导资本流向绿色和转型领域。

该草案的核心突破在于增设“转型活动”类别，

涵盖能源、制造等高碳排放行业向低碳转型的生产

经营活动。转型活动需设定明确时限的减排路径（如

航运业转型截止期为 2030 年，能源业为 2035 年），

确保与 2050 年净零目标及 1.5℃温控目标对齐，同

时兼顾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发展需求。

该草案同时扩展了行业活动覆盖范围，在初版

的 4 大行业（发电、交通、建筑、水废管理）12 项

活动的基础之上，新增纳入了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技

术行业，包括 13 项活动类别（输配电、区域供热和

制冷、低碳交通基础设施等）。此外，草案在初版

聚焦“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基础之上，新增 " 适

应气候变化 " 目标，以引导资金投向极端天气应对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Risk Disclosures: Draft Checklist. September 2025.

	HKMA. Consultation on Phase 2A prototype of Hong Kong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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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 Green Investments Partnership, a Blended Finance Fund under Singapore’s FAST-P initiative, Achieves First Close with US$510 Million in Committed Capital.

	DNB. Updated guide to managing climate and nature-related risk,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September 2025.

和物理风险管理领域。

香港金管局表示将持续完善分类目录，未来可

能纳入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等领域，深化“适

应气候变化”目标相关活动，并探索 " 无重大损害 "

原则的应用。该草案的公众咨询截止期为 2025 年

10 月 8 日。

新加坡金管局牵头绿色混合融
资基金完成首次募资

关键词：气候融资；混合融资；转型金融

2025 年 9 月 8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宣布绿色投资伙伴关系（GIP）完成首次募资，筹

集 5.1 亿美元资金。  该基金是新加坡“亚洲转型

融资伙伴关系（FAST-P）”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用混合融资模式，结合公共、私人和慈善资本，

旨在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绿色和可持续基础设施

项目提供债务融资。投资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

与储能、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可持续交通、水与废

弃物管理以及其他能源转型相关行业。

该混合融资基金由汇丰银行和淡马锡联合成立

的 Pentagreen Capital 管理。作为央行主导的金

融创新工具，GIP 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吸引私人资本

参与气候投融资，旨在解决亚洲地区面临的气候融

资缺口问题，推动区域绿色转型。

荷兰央行更新气候与自然相关
风险管理指南并启动养老金和
保险业风险评估

关键词：气候与自然相关风险；ESG数据；保险

业；养老金

2025 年 9 月 10 日，荷兰中央银行（DNB）发

布更新版气候与自然相关风险管理指南，并宣布启动

对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公司的新一轮风险评估。DNB

表示将在对气候与自然相关金融与非金融风险进行监

管时使用该指南内容，采用基于机构规模、复杂性和

风险重要性的差异化监管方法；并将从 2026 年起将

气候与自然相关风险纳入市场风险和战略风险等定期

审慎风险评估。

DNB 指出，法律要求金融机构需管理所有实质

性风险，包括气候和自然相关风险，尽管许多机构已

开始将气候与自然相关风险纳入管理框架，但行业整

合程度仍不一致。为此，DNB 正在开发 ESG 数据

和仪表板，以增强对金融机构可持续风险敞口的监测。

 （执笔人：邵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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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与气候变化：核心议题与政策选择

｜ 浅论我国绿色税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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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财税政策优化路径

｜ 进一步完善绿证和绿电交易机制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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